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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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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原訴字第210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明勛






選任辯護人  張全成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龔文明






選任辯護人  李長彥律師(法扶律師)
            林永祥律師
            李大偉律師(法扶律師，解除委任)      
被      告  宗勇志






選任辯護人  王瑞奕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邱珮茹




選任辯護人  陳泓年律師(法扶律師)  
訴訟參與人  詹長壽（住址詳卷）
            詹珮琪（住址詳卷）
代  理  人  黃俊華律師(犯保律師)
            李宗暘律師(犯保律師)   
            蔡懿文律師(犯保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致死案件，經檢察官依國民法官法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4831、44162號），本院以113年度國審原訴字第1號受理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一、Ａ０１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13年。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
二、Ａ０２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5年10月。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物沒收。
三、Ａ０４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8年6月。扣案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物沒收。
四、Ａ０３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8年6月。扣案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
　　事　實
一、Ａ０１、Ａ０３為情侶，同住在Ａ０２位於桃園市○○區○○路0段0000巷00號之住處（下稱本案住處），Ａ０４則為居住○○巷00號之對面鄰居，其等4人互相熟識；而詹澔鍵為Ａ０２之國小同學，且係中度身心障礙人士。Ａ０１以詹澔鍵於民國111年2月間因損壞工作機具為由，認為詹澔鍵欠其債務，且為使詹澔鍵工作賺錢以抵債，遂請友人張偉業於112年8月14日，將詹澔鍵帶至本案住處居住。詹澔鍵與Ａ０２、Ａ０１、Ａ０３同住期間一起從事物流工作，然Ａ０１藉還債名義，任意苛扣詹澔鍵工資，致詹澔鍵僅依靠身心障礙補助每月約新臺幣（下同）5,000元過生活。嗣Ａ０１、Ａ０３、Ａ０２、Ａ０４因對詹澔鍵擅自拿取放置在本案住處之金錢及香菸，以及其衛生習慣及工作態度感到不滿，Ａ０１、Ａ０３、Ａ０２自112年10月起，Ａ０４則自同年11月起，主觀上雖無致人於死之故意，然客觀上可預見以徒手或持棍棒毆打人之頭部、胸部、四肢及腹部，其力道、次數、身體部位長期累加傷害之結果，恐造成他人死亡之可能性，仍共同基於傷害及強制之犯意聯絡，長期且多次以下列方式毆打詹澔鍵，並使詹澔鍵行無義務之事：
(一)Ａ０１手持鐵棒及木棍毆打手臂、大腿側邊、後腰部，用腳踹(或膝蓋鈍擊)腹部、大腿，徒手打巴掌，推詹澔鍵頭部撞牆，命令詹澔鍵提水桶半蹲，以摺疊桌及床墊壓住詹澔鍵身體並毆打之；不准詹澔鍵吃飯，只能喝醬油果腹。
(二)Ａ０２徒手打巴掌，雙手抓住詹澔鍵肩膀再以膝蓋鈍擊腹部，勒頸並壓制詹澔鍵在地；命令詹澔鍵提水桶半蹲。
(三)Ａ０４用腳踹腹部，手持鐵棒及木棍毆打詹澔鍵雙手手臂及大腿，推詹澔鍵全身撞擊牆壁，用拳頭打臉頰。
(四)Ａ０３徒手毆打詹澔鍵雙手手臂及雙腳，並加以訓斥，指使Ａ０１、Ａ０２體罰詹澔鍵。
二、詹澔鍵因無法就上揭情形反抗，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食髓知味，接續於113年1月29日6時許，在本案住處，先由Ａ０１及Ａ０２令詹澔鍵以雙手提起裝有半桶水之水桶半蹲長達半小時，再自同日18時許起，陸續由Ａ０１手持鐵棒及木棍毆打詹澔鍵手臂、大腿側邊、後腰部，用腳踹詹澔鍵腹部、大腿，徒手打詹澔鍵巴掌，推詹澔鍵頭部撞牆，以床墊壓住詹澔鍵身體並毆打之；Ａ０２則掌摑詹澔鍵，雙手抓住詹澔鍵肩膀再以膝蓋鈍擊腹部，勒住詹澔鍵頸部並壓制詹澔鍵在地；由Ａ０３徒手毆打詹澔鍵雙手手臂及雙腳，並訓斥詹澔鍵；Ａ０４則用腳踹詹澔鍵腹部，手持鐵棒及木棍毆打詹澔鍵雙手手臂及大腿，推詹澔鍵全身撞擊牆壁，用拳頭打詹澔鍵臉頰，致詹澔鍵受有右側額顳部擦挫傷、頂部擦挫傷、兩側顏面瘀傷、兩眼眶瘀傷、鼻部上方瘀傷、下顎部瘀傷、右耳後瘀傷、右側額顳頂部頭皮出血、右外側胸部擦傷及瘀傷、左側胸部上方瘀傷、左側鎖骨區皮下出血、左右外側腹部局部瘀傷、背部多處擦挫傷、兩側上肢大面積瘀傷、兩側下肢多處擦傷及瘀傷、右外側第7至10肋骨骨折、右後第10至12肋骨骨折、左後第6至11肋骨骨折、兩側肺臟呈蒼白、缺血狀、腹腔內有出血及血塊，量約800毫升、脾臟多處裂傷出血，周圍形成纖維蛋白狀血塊包覆脾臟等傷害。而詹澔鍵於113年1月30日19時7分至25分許間，在本案住處門口彎腰作嘔，卻無人聞問，且因其為中度身心障礙人士，長期遭受凌虐，無法表達就醫之意願，僅能服用止痛藥過活，又遭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要求繼續工作，終因上開傷勢導致出血性休克及腦損傷，於113年2月6日5時許倒臥本案住處2樓樓梯間死亡。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被告Ａ０３及其辯護人爭執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４3人於警詢及檢察官偵訊時未經具結供述之證據能力。經查：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證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４3人於警詢中之陳述，對被告Ａ０３而言均屬審判外之陳述，且無同法第159條之1至159條之5之例外情形，故無證據能力。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3規定：「證人、鑑定人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其證言或鑑定意見，不得作為證據。」所謂「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係指檢察官或法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75條之規定，以證人身分傳喚被告以外之人（證人、告發人、告訴人、被害人、共犯或共同被告）到庭作證，或雖非以證人身分傳喚到庭，而於訊問調查過程中，轉換為證人身分為調查時，此時其等供述之身分為證人，則檢察官、法官自應依本法第186條有關具結之規定，命證人供前或供後具結，其陳述始符合第158條之3之規定，而有證據能力。若檢察官或法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而以告發人、告訴人、被害人或共犯、共同被告身分傳喚到庭為訊問時（例如刑事訴訟法第71條、第219條之6第2項、第236條之1第1項、第248條之1、第271條第2項、第271條之1第1項），其身分既非證人，即與「依法應具結」之要件不合，縱未命其具結，純屬檢察官或法官調查證據職權之適法行使，當無違法可言。而前揭不論係本案或他案在檢察官面前作成未經具結之陳述筆錄，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本質上屬於傳聞證據，基於保障被告在憲法上之基本訴訟權，除該被告以外之人死亡、身心障礙致記憶喪失或無法陳述、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或到庭後拒絕陳述等情形外，如已經法院傳喚到庭具結而為陳述，並經被告之反對詰問，前揭非以證人身分而在檢察官面前未經具結之陳述筆錄，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不能因陳述人未經具結，即一律適用本法第158條之3之規定，排除其證據能力（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352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證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４3人於檢察官訊問時，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部分，其等既係以被告身分接受訊問，縱未命其具結，純屬檢察官調查證據職權之適法行使，當無違法可言，且其等上開證言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況Ａ０１、Ａ０２復均於本院審理時以證人身分具結後而為交互詰問，而Ａ０４則經被告Ａ０３及辯護人捨棄傳喚為證人，均給予被告Ａ０３詰問之機會，於刑事程序上防禦之訴訟基本權，已獲充分保障，依前述說明，自仍應認為有證據能力。
(三)至其餘被告Ａ０３以外之人於警詢及檢察官偵訊時未經具結之陳述，本院未引用為認定該被告犯罪之證據，毋庸贅論其證據能力。　　
貳、認定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Ａ０１、Ａ０２坦承不諱（原訴卷一第292至293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０４、Ａ０３、證人張偉業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證人林雪薇、證人即鑑定人許倬憲於偵訊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刑案現場勘查報告、現場照片、檢視監視器之報告、扣押筆錄、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同分局偵查隊職務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驗報告書、相驗照片、相驗屍體證明書、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解剖照片、刑案現場照片、對話紀錄翻拍照片、監視器畫面擷圖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Ａ０１、Ａ０２2人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二、訊據被告Ａ０４固坦承本案之傷害致人於死及強制犯行（原訴卷一第293頁），惟辯稱：113年1月29日我沒有在本案住處現場，當時是狩獵的季節，那天差不多是晚上8點多出門，我去新北市的汐止汐平路，之後到宜蘭礁溪山上狩獵打飛鼠，隔天1月30日凌晨回來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Ａ０４辯護稱：Ａ０４坦承犯行，亦承認對被害人詹澔鍵之死亡結果有預見可能性，願意坦然面對本案的法律效果，但對於傷害行為最嚴重之113年1月29日當天，他並未在場，亦未對被害人施暴等語。訊據被告Ａ０３雖坦承有徒手打被害人雙手、雙腳並訓斥之行為（原訴卷二第78頁），惟否認傷害致人於死及強制犯行，辯稱：我沒有教唆Ａ０１、Ａ０２去體罰被害人，我在對話紀錄中說的「要處罰」，指的是用講的，且Ａ０１打被害人巴掌的時候我有阻止過他，其他人要打被害人的部分跟我無關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Ａ０３辯以：Ａ０３坦承有傷害犯行，但徒手方式打被害人手腳不會導致內出血或死亡結果，傷害致死部分與Ａ０３無涉，並與其他被告無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且在其餘被告動手毆打被害人時，Ａ０３會出聲制止；至於被告所使用的「處理」2字，是單純請其他被告介入跟被害人溝通，並不是體罰、凌虐的意思等語。惟查：
(一)被告Ａ０４部分
 1、關於被告Ａ０４有共同毆打、體罰被害人，終致被害人死亡等情，業據被告Ａ０４坦認如前述，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於警詢及偵訊時暨前揭證人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前開之非供述證據在卷可佐，是此部分之事實，已堪認定。
 2、被告Ａ０４於113年1月29日晚間9時至9時24分許間，有為事實欄二、所載之行為：
 (1)證人Ａ０２於113年8月12日警詢時陳稱：113年1月29日我們先去工作，下班回家後Ａ０１直接推詹澔鍵去撞牆，導致頭部受撞擊，Ａ０１及Ａ０４用手打詹澔鍵胸口及頭部，用腳踹大腿及腹部，並拿鐵棍打雙手手臂、大腿、屁股及腹部，詹澔鍵就趴在地上，Ａ０１就叫他起來吃飯，並說詹澔鍵像少爺要用東西給他吃，但詹澔鍵都沒有回應，之後Ａ０１叫詹澔鍵去洗澡，詹澔鍵就去2樓，後來Ａ０１在1樓叫詹澔鍵也沒有回應，Ａ０１就去2樓毆打詹澔鍵臉頰、腹部及用腳踹詹澔鍵雙腳，還把床墊壓在詹澔鍵身上，並跳到床墊上直接壓詹澔鍵，之後Ａ０４也上去2樓，並問詹澔鍵在幹嘛，Ａ０４還問詹澔鍵要不要喝保力達跟抽菸，後面3個人就下來了，這些都是我親眼看到的等語（偵34831卷二第141至142頁）；嗣於同日偵訊時具結證稱：113年1月29日是毆打詹澔鍵最嚴重的1次，Ａ０１下班後有直接推詹澔鍵去撞牆，頭部有撞到，Ａ０１、Ａ０４用手打詹澔鍵的胸口、頭部，也有用腳踹大腿、腹部，並拿鐵棍打雙手、手臂、大腿、腹部，他們都有拿鐵棍，後來詹澔鍵趴在地上，打完後Ａ０１叫詹澔鍵去洗澡，之後Ａ０１又上去2樓打詹澔鍵臉部、腹部，並用腳踹詹澔鍵，還用床墊壓在詹澔鍵身上，Ａ０４也有上去2樓，他上去問詹澔鍵要不喝保力達、抽菸，後來3人下來1樓一起吃飯等語（偵34831卷二第149頁）；再於同年10月4日偵訊時供稱：113年1月29日是先在1樓打詹澔鍵，後來又跑去2樓打，我是用膝蓋頂詹酷鍵肚子，徒手打詹澔鍵手臂，Ａ０４、Ａ０１都有拿鋁棍，Ａ０４後面有上去2樓問詹澔鍵要不要喝保力達、抽菸，但他在2樓就沒有打詹澔鍵等語（偵34831卷二第290頁）；後於115年1月27日本院審理時證稱：113年1月29日當天的情形我沒有印象了，但當天晚上有看到Ａ０４等語（原訴卷一第160至161頁）。
 (2)證人Ａ０１於113年10月4日偵訊時具結證稱：113年1月29日Ａ０４有無對詹澔鍵動手我忘記了，但當時Ａ０４也在家裡，他有唸詹澔鍵等語（偵34831卷二第283頁）；又於同年月15日偵訊時證稱：113年1月29日晚間，Ａ０４有在場，當天他也有踹詹澔鍵腹部，並用鐵棍、木棍毆打詹澔鍵手臂、大腿，用拳頭打詹澔鍵臉頰等語（偵34831卷三第77頁）；嗣於同年11月8日本院訊問時供稱：113年1月29日當天被害人偷東西，所以我才毆打被害人，Ａ０２也有一起打，Ａ０４當天也有打被害人，Ａ０３是徒手毆打被害人的手臂，至於毆打的時間多久我忘記了等語（國審強處16卷一第76頁）；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3年1月29日晚上9點到10點之間，Ａ０４有來本案住處，也有輕輕打兩下被害人，打完後我們當天有聊天、喝酒等語（原訴卷一第149至150、154至155頁）。
 (3)證人Ａ０２就被告Ａ０４於113年1月29日晚上有在本案住處毆打被害人乙節，前後陳述之內容大致一致，且就毆打之經過證述綦詳，其雖於審理時證稱已不記得當時情形，惟考量該次審理期日距離案發當時已近2年之久，證人對案情不復記憶者，毋寧屬人情之常，並不因此而減損該證人先前具有一致性證述內容之憑信性，先予敘明。再互核證人Ａ０２、Ａ０１2人證詞之內容，足認被告Ａ０４於113年1月29日晚上確有前往本案住處。至被告Ａ０４於當日如何毆打被害人之細節，較之證人Ａ０１多有迴護而避重就輕之證詞，證人Ａ０２所為證述之內容，顯較可採，故應以證人Ａ０２所述之情形為據。
 (4)觀之警方分析被告Ａ０４所持用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網路基地臺歷程，被告Ａ０４於113年1月29日自凌晨4時43分許至晚間9時24分許間，其門號連接之網路基地臺位置，均在桃園市○○區○○街00號4樓，其後則沿新北前往宜蘭礁溪一帶，後於翌日凌晨3時55分許，連接之基地臺位置再度轉回前開瑞發街22號4樓處（偵34831卷三第151至153頁），加以該基地臺位置距離本案住處僅為140公尺，有GOOGLE MAP查詢資料附卷可參（原訴卷一第375頁）。是堪認當被告Ａ０４手機在自家住處或鄰近地點時，門號係連接位在桃園市○○區○○街00號4樓之基地臺。據此，衡以手機已是現代人生活必需品而不離身之常情，被告Ａ０４於113年1月29日凌晨4時43分許至晚間9時24分許間，其人可能在自家或對面即本案住處之事實，亦可認定。復參以前揭證人Ａ０２、Ａ０１證稱被告Ａ０４係於113年1月29日晚上9點到10點之間，前往本案住處等情，綜合前述之事證以相互勾稽，足認被告Ａ０４乃於113年1月29日9時至9時24分許間，在本案住處毆打被害人，當無疑義。
 (5)至證人Ａ０３雖曾陳稱被告Ａ０４於113年1月29日好像不在或未參與毆打被害人，惟其亦曾於警詢時陳稱：因為Ａ０４每次過來家裡都比較晚，我不記得1月29日Ａ０４有沒有參與其中；復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因為1月29日我9點多就睡覺了，我後面就不確定Ａ０４有沒有來，而我會說Ａ０４當天沒有參與，是因為我睡覺之前沒有看到Ａ０４等語（原訴卷一第216至217頁）。既然被告Ａ０４業經本院認定其於113年1月29日在本案住處毆打被害人之時段如前，而證人Ａ０３於其時又已入睡而無法知悉實際情形，故該證人所為被告Ａ０４於113年1月29日未參與毆打被害人之陳述，無非係出於臆測，即無從成為對被告Ａ０４有利認定之依據。又辯護人固提出被告Ａ０４所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遠通電收股份有限公司高速公路通行費電子憑證，並為被告Ａ０４辯以其於113年1月29日晚上9時38分28秒許已駕車行駛在國道三號上，惟該時間既在前開本院認定被告Ａ０４於113年1月29日晚上犯行時點之後，是亦難據以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6)基上所述，本院認為被告Ａ０４有於113年1月29日9時至9時24分許間，在本案住處毆打被害人，故此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辯，自無可採。　
(二)被告Ａ０３部分
 1、被告Ａ０３就同案被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４3人對被害人所為之傷害及強制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1)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是共同正犯之成立，本不以全體均始終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必要（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10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2)被告Ａ０３有徒手毆打及訓斥被害人之行為，業經其坦認如前，且其亦自承：因為被害人先偷竊Ａ０１香菸，之後Ａ０２帶他去做臨時工，Ａ０２回家之後會抱怨死者在工地偷東西，而且很多次，在家裡時也會利用大家睡著時，偷拿Ａ０２、Ａ０１、還有我的零錢、香菸，還會動用私人物品，我們包含Ａ０４在内都不是很喜歡他，而我會體罰及徒手毆打他，全因他生活習慣差、有偷東西的壞習慣等語（偵44162卷一第154頁、偵34831卷二第358頁）。足見被告Ａ０３因不滿被害人之生活習慣及擅自取用他人財物，而有毆打及體罰被害人之動機。
 (3)關於被告Ａ０３有自行體罰被害人之強制行為，其於偵查中供稱：Ａ０２112年10月底跟我們說被害人會偷東西，我們只要發現被害人有偷東西就會體罰他；我看過Ａ０１徒手打巴掌，拿鐵棍打手臂跟屁股，Ａ０２是用膝蓋踢死者腹部，也會用勒頸的方式壓制他，Ａ０４是徒手打巴掌，好像也有拿鐵棒打被害人手臂、腳，而我有用半蹲的方式體罰被害人，有徒手打過被害人手臂並訓斥他等語（偵34831卷一第254頁、偵34831卷二第234頁）。再稽之證人Ａ０１於本院訊問時供稱：我把本案住處裡面的監視器丟掉，因為有錄到我跟Ａ０２、Ａ０３在體罰死者，也有錄到死者偷東西的畫面等語（偵34831卷二第42頁）。綜觀被告Ａ０３之供述與證人證詞，顯見被告Ａ０３除有徒手毆打被害人之行為外，亦會以令被害人半蹲之方式施加體罰，而有使被害人行無義務之事之強制行為，故被告Ａ０３否認強制犯行之詞，核屬無稽，不足採信。
 (4)觀諸被告Ａ０３與同案被告Ａ０１（Ａ０３所取暱稱「笨蛋」）、Ａ０２（Ａ０３所取暱稱「朋友"阿明」）、乾哥哥林柏全（Ａ０３所取暱稱「朋友"二哥」）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內容（如本判決所附對話紀錄摘要表一至三所示，偵34831卷一第205至239頁），且其於偵訊時尚供稱：對話紀錄中Ａ０１跟我說「叫澔鍵下來半蹲 阿明的菸被我抓包」，是Ａ０１指揮我，由Ａ０２監督詹澔鍵半蹲，他沒蹲好，要叫他拿水桶或夾棍子半蹲等語（偵34831卷一第255頁）。佐以證人Ａ０１於本院審理時證稱：Ａ０３於對話紀錄跟我說「等你回來處理吧」、「等您回來再處理囉」、「一樣要處罰」的「處理」、「處罰」，有很多種，罵跟體罰、包含打被害人，因為她跟被害人講，被害人不聽，請我回來看是我要唸他、體罰或罵他怎麼樣等語（原訴卷一第137至139、156至157頁）。可知被告Ａ０３不僅會將被害人之生活習慣、日常情形等，向同案被告Ａ０１、Ａ０２2人告狀，促使此2人打、罵及體罰被害人，並會將被害人遭體罰之情況加以回報，致被害人可能受到更嚴重之體罰，甚至見被害人被毆打成傷及體罰後，有幸災樂禍之舉措。況被告Ａ０３於對話紀錄中，向林柏全提及「超怕他打死人」之後，係以對被害人之作為因「大家都看不下去。『處理』他」說明，顯見被告Ａ０３會以「處理」之詞，指稱毆打被害人之事，是益徵被告Ａ０３與其他同案被告之間，就傷害及強制被害人之犯罪流程上，具有相互分享監視或體罰被害人之資訊，以及彼此協力分工執行毆打與體罰被害人之行為，而該當犯意聯絡、行為分擔之共同正犯關係甚明。
 2、被告Ａ０３對被害人因傷害而發生死亡之結果，有客觀預見可能性：
 (1)共同正犯之犯意聯絡，僅限於故意犯，其等就加重結果犯之過失加重結果部分，並無犯意聯絡可言。是就刑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所定傷害致人於死之加重結果犯情形，各共同正犯應否就死亡之加重結果負責，端視其本身就加重結果之發生「客觀上能否預見」為斷，亦即以一般人於事後，基於客觀第三人之立場，觀察行為人當時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有無預見可能而言，與行為人本身「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傷害致人於死罪，其傷害行為對加重結果（死亡）造成之危險，如在具體個案上，基於自然科學之基礎，依一般生活經驗法則，其危險已達相當之程度，且與個別外在條件具有結合之必然性，客觀上已足以造成加重結果之發生，在刑法評價上有課以加重刑責之必要性。即傷害行為與該外在條件，以客觀立場一體觀察，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已具有相當性及必然性，而非偶發事故，須加以刑事處罰，始能落實法益之保障。是行為人對於該加重結果之發生，客觀上有預見可能性，而行為人違反此項注意義務致衍生加重結果，自應就發生之加重結果負責（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10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2)人體頭部脆弱且腹部內有重要臟器，若遭外力猛烈毆擊，足以造成出血性休克，並有發生死亡結果之可能，此為一般人於客觀上所得認識，而被告Ａ０３雖無意使被害人發生死亡之結果，然被告Ａ０３於警詢時供稱：（問：Ａ０１拿鐵棍毆打死者手臂、以膝蓋蹬（頓擊）腹部、腳踹大腿、推死者頭部撞牆、體罰死者提水桶半蹲、拿摺疊桌毆打背部；Ａ０４會喝酒後用腳大力踹死者腹部、拿鐵棍大力毆打死者雙手手臂及大腿、推死者全身撞擊牆壁、用拳頭打死者臉頰；你也拿鐵棍大力毆打死者雙手手臂及雙腳並訓斥、提水桶半蹲等方式凌虐，是否屬實？）部分不屬實，我不曾拿凶器毆打死者，其他部分是屬實等語（偵44162卷一第155至156頁）；另於偵訊時之供稱：Ａ０２是用膝蓋踢死者腹部，也會用勒頸的方式壓制他，Ａ０２也曾經對死者說「你想死我會給你死」，因為死者一直偷Ａ０２的錢等語（偵34831卷二第234頁）。可見被告Ａ０３明確知悉其他同案被告毆打被害人之方式、身體部位及下手之嚴重程度。此外，參諸被告Ａ０３與林柏全之前揭對話紀錄內容，亦提到「超怕他（Ａ０１）打死人」一語；又被告Ａ０３之教育程度為高中畢業，於案發時年已30歲，且從事物流業，對於可能發生被害人死亡之結果乙節，自難諉為不知，亦即被告Ａ０３就此客觀上有其預見可能性甚明。
 3、被告Ａ０３與其他同案被告間，就毆打傷害被害人之行為既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業如前述，且被告4人之共同毆打傷害之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亦有如前述之證人許倬憲證詞、檢驗報告書、相驗屍體證明書、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可佐，自應令其負傷害致死之罪責。從而，被告Ａ０３前開辯解，無非臨訟卸責之詞，毫無足採，其辯護人所為之辯護意旨，亦屬無據。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4人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罪名：
(一)核被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４、Ａ０３4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之傷害致人於死罪、同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
(二)公訴意旨漏未論及被告4人亦涉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然起訴犯罪事實已敘明被告4人體罰被害人，且經本院當庭告以可能尚涉犯該罪名，故認此部分業已起訴，本院自得加以審理，併予敘明。
二、共同正犯：
　　被告4人間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三、罪數與競合關係：
(一)被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自112年10起，被告Ａ０４自112年11起，至113年1月29日止，陸續多次以事實欄所載之方式，對被害人為強制犯行，均係基於強制之單一決意，於密接時間，共同接續施行各強制行為，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並侵害同一被害人之法益，依一般社會觀念難以強行區隔，是其等4人所犯強制犯行，應視為一行為而各論以接續犯之包括一罪。
(二)被告4人先後傷害被害人之數次基本行為，時間尚稱緊接、地點相同、手法大致類似，僅侵害同一法益，均應認係基於單一犯意接續而為，與加重結果整體論以一罪已足。
(三)被告4人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其犯罪行為重合，同時侵害被害人身體、生命、自由法益，為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傷害致死罪處斷
四、有無刑之減輕事由適用之說明：
(一)被告Ａ０２有刑法第19條第2項減刑規定之適用：
 1、被告Ａ０２經本院囑託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進行精神鑑定，鑑定結果略以：被告Ａ０２患有輕度智能障礙，其雖能理解「打人會被關」、「打人是不對的」這種具體的社會後果，但無法理解行為在道德與法律層面為何不當，無法內化為行為控制之依據，亦即雖有一點「知道不對」的概念，但這種辨識是模糊、片段的，無法有效引導其行為，僅對其行為「違法性」有模糊、片面的了解，但缺乏「為何是不對的」、「不好的結果是什麼」等深刻瞭解，其辨識行為違法能力屬顯著降低，但未完全喪失等情，有該療養院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按。
 2、本院審酌上開鑑定報告係實施鑑定之精神科專科醫師於依據被告個人之生活史與疾病史、案發前後之精神狀態、各項測驗結果，並與被告訪談後，本於其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所為之綜合判斷，無論實施鑑定者之資格、鑑定之理論基礎、鑑定方法及論理過程，自形式上及實質上而言，均無瑕疵，堪可認定上開鑑定報告書之結論可採。是被告Ａ０２為本案行為時，因其為輕度智能障礙者，案發當下受到理解能力減損之影響，致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但仍未達到全然不能依辨識而行為之程度，爰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二)至被告Ａ０２、Ａ０４之辯護人，雖均為其等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刑云云。惟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情狀顯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固為法院依法得自由裁量之事項，然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為此項裁量減刑時，必須就被告全部犯罪情狀，予以審酌在客觀上是否有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而可憫恕之情形。本院審酌被告Ａ０２、Ａ０４2人於事實欄所載期間，對被害人為傷害及強制暴行，終致被害人傷重死亡，侵害被害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法益甚鉅，釀成無法挽回之損害，是衡諸此被告2人所為，依一般國民社會情感，對照其等可判處之刑度，實難認有何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堪以憫恕之情形，或情輕法重之憾，並無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餘地。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4人長期傷害、體罰被害人，本案除致被害人喪失生命外，更造成被害人家屬受有天人永隔之終身遺憾，且嚴重破壞社會治安，堪認本案犯行所生損害甚鉅，殊值非難；並斟酌被告4人各於本案中所為情節、程度，暨被告Ａ０１、Ａ０２於偵查及審理時均坦承犯行，被告Ａ０４僅坦承部分犯行，被告Ａ０３否認犯行，以及被告4人迄未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害之犯後態度；復考量檢察官、訴訟參與人（即被害人家屬）之求刑意見，兼衡被告4人之素行及其等各為本案犯行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生危害、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六、按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固有明文。惟查，被告Ａ０２過去並無重大暴力犯罪之紀錄，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再審酌被告Ａ０２辨識行為違法能力並未完全喪失，亦非毫無自主選擇能力，如藉由社福機構輔導，應可認無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故尚無施以監護處分之必要。
肆、沒收
一、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手機，分別為被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４、Ａ０３所有，且供其等於本案中相互聯繫、討論關於毆打及體罰被害人等情之用，有前開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可稽，為犯罪工具，爰均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予以宣告沒收。
二、至被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４持以毆打及體罰被害人之鐵棒、木棍、摺疊桌、床墊、水桶，雖屬供其等犯罪所用之物，惟未據扣案，而鐵棒、木棍已遭投棄至桃園大圳而無從尋獲，有職務報告存卷可憑，又鐵棒、木棍、摺疊桌、床墊、水桶均非違禁物，且價值不高，縱予以宣告沒收或追徵，僅徒增執行之勞費，對預防犯罪或矯治被告並無實益，顯然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伍、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Ａ０４係自112年10月起，多次以事實欄一、所示之方式，毆打及體罰被害人。因認被告Ａ０４此部分亦共同涉犯傷害致人於死罪嫌等語。
二、訊據被告Ａ０４堅詞否認有此部分犯行，辯稱：我是112年11月才到案發地點，從那個時間點開始我才有動手等語。觀之同案被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均未指證被告Ａ０４係自112年10月起開始參與毆打、體罰被害人。而本案前述部分依檢察官所提之證據，未達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尚不足以令本院對被告Ａ０４產生確有公訴意旨所指該等部分犯行之確信，本應為無罪之諭知，然因此部分與前揭論罪科刑之部分，具有接續犯之事實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姚承志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淑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育駿
　　　　　　　　　
　　　　　　　　　　　　　　　　　　　法　官　鄭朝光
　　　　　　　　　　　　　　　　　　　
　　　　　　　　　　　　　　　　　　　法　官　李信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莊雨菡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9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對話紀錄摘要表一
		對話紀錄內容（對話紀錄內之錯別字均予以修正）：



		Ａ０１：叫澔鍵給我下來半蹲 敢偷拿阿明的菸被我抓包
Ａ０３：我再跟阿明（指Ａ０２）說
Ａ０１：叫他給我蹲下去一點
Ａ０３：好。他又沒有吃東西 一直說要上大號跟尿尿。一直偷雞 
Ａ０１：他在偷雞沒關係
Ａ０３：都躲在廁所。不想蹲
Ａ０１：跟他講 我隨時會看監視器
Ａ０３：蹲不到5分鐘就說要去廁所
Ａ０１：沒關係
Ａ０３：等你回來處理吧
Ａ０１：他要一直偷懶沒關係 我會讓他蹲很久
Ａ０３：哈哈 因為你不在啊 偷雞啊。剛剛我在熱火鍋他說要尿尿跟本沒有尿尿聲音 應該是故意的
Ａ０１：叫他給我蹲下去一點喔
Ａ０３：好 我叫阿明說
Ａ０１：怎麼越蹲越上來。再不會蹲 一樣給我夾棍子
Ａ０３：等您回來再處理囉
Ａ０１：他馬的 叫阿明水桶裝半桶水給他拿
Ａ０３：又跑去廁所囉
　　　　**********
Ａ０１：阿勇（指Ａ０４）晚上會過去揍他
Ａ０３：一樣要處罰。太白目了
　　　　**********
Ａ０３：澔鍵故意不睡剛剛還一直盧要睡 現在阿明上去看沒有睡覺
Ａ０１：跟他講現在不睡我回去就揍他
　　　　**********
Ａ０３：他坐下了不管我們說什麼。故意的一直裝痛
Ａ０１：等我回去我就揍他。先讓他去休息。明天下班我全部一次跟他算
Ａ０３：好
Ａ０１：跟他講 明天不要給我裝病。不然我絕對把他打到真的有病
Ａ０３：嗯







對話紀錄摘要表二
		對話紀錄內容



		Ａ０３：下班處理樓上的 他刷好牙沒把牙刷泡泡沖掉 就放著不管很髒 今天刷牙還要請他下來刷 你以後水壺用我的 不要用舊的 他又碰到你的倒水口
Ａ０２：語音通話
　　　　**********
Ａ０３：阿明回來處理他 早上我起床的時候 他7點多起來沒有刷牙 沒有牙膏的味道 沒衛生
Ａ０２：語音通話







對話紀錄摘要表三
		對話紀錄內容（對話紀錄內之錯別字均予以修正）：



		Ａ０３：又被豬公（指Ａ０１）抓到去三樓阿明房間偷阿明香菸三支菸還不承認
林柏全：可憐
Ａ０３：剛剛被豬公修理。被豬公打完 被阿明罰。哈哈哈哈哈
　　　　**********
Ａ０３：被豬公打到腫。哈哈
林柏全：沒救
Ａ０３：今天又跟路人要糖果吃。到處要。無言
　　　　**********
Ａ０３：剛剛豬公發飆 超怕他打死人。他又偷用阿明洗澡的。自己香皂不洗。還騙。豬公就不想別人騙他。唉 大家都看不下去。處理他







附表
		編號

		名稱

		備註



		1

		iPhone 11手機1支

		⑴被告Ａ０１所有
⑵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⑶門號：0000000000



		2

		智慧型手機VIVO 1支

		⑴被告Ａ０２所有
⑵IMEI：000000000000000000
⑶門號：0000000000　　　



		3

		Galaxy A42 5G手機1支

		⑴被告Ａ０４所有
⑵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⑶門號：0000000000



		4

		智慧型手機1支

		⑴被告Ａ０３所有
⑵IMEI：000000000000000
⑶門號：0000000000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原訴字第210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明勛







選任辯護人  張全成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龔文明







選任辯護人  李長彥律師(法扶律師)

            林永祥律師

            李大偉律師(法扶律師，解除委任)      

被      告  宗勇志







選任辯護人  王瑞奕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邱珮茹





選任辯護人  陳泓年律師(法扶律師)  

訴訟參與人  詹長壽（住址詳卷）

            詹珮琪（住址詳卷）

代  理  人  黃俊華律師(犯保律師)

            李宗暘律師(犯保律師)   

            蔡懿文律師(犯保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致死案件，經檢察官依國民法官法提起公訴（

113年度偵字第34831、44162號），本院以113年度國審原訴字第

1號受理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

如下：

　　主　文

一、Ａ０１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13年。扣案如附表

    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

二、Ａ０２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5年10月。扣案如附

    表編號2所示之物沒收。

三、Ａ０４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8年6月。扣案如附

    表編號3所示之物沒收。

四、Ａ０３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8年6月。扣案如附

    表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

　　事　實

一、Ａ０１、Ａ０３為情侶，同住在Ａ０２位於桃園市○○區○○路0段0000巷

    00號之住處（下稱本案住處），Ａ０４則為居住○○巷00號之對

    面鄰居，其等4人互相熟識；而詹澔鍵為Ａ０２之國小同學，且

    係中度身心障礙人士。Ａ０１以詹澔鍵於民國111年2月間因損

    壞工作機具為由，認為詹澔鍵欠其債務，且為使詹澔鍵工作

    賺錢以抵債，遂請友人張偉業於112年8月14日，將詹澔鍵帶

    至本案住處居住。詹澔鍵與Ａ０２、Ａ０１、Ａ０３同住期間一起從

    事物流工作，然Ａ０１藉還債名義，任意苛扣詹澔鍵工資，致

    詹澔鍵僅依靠身心障礙補助每月約新臺幣（下同）5,000元

    過生活。嗣Ａ０１、Ａ０３、Ａ０２、Ａ０４因對詹澔鍵擅自拿取放置在

    本案住處之金錢及香菸，以及其衛生習慣及工作態度感到不

    滿，Ａ０１、Ａ０３、Ａ０２自112年10月起，Ａ０４則自同年11月起，

    主觀上雖無致人於死之故意，然客觀上可預見以徒手或持棍

    棒毆打人之頭部、胸部、四肢及腹部，其力道、次數、身體

    部位長期累加傷害之結果，恐造成他人死亡之可能性，仍共

    同基於傷害及強制之犯意聯絡，長期且多次以下列方式毆打

    詹澔鍵，並使詹澔鍵行無義務之事：

(一)Ａ０１手持鐵棒及木棍毆打手臂、大腿側邊、後腰部，用腳踹(

    或膝蓋鈍擊)腹部、大腿，徒手打巴掌，推詹澔鍵頭部撞牆

    ，命令詹澔鍵提水桶半蹲，以摺疊桌及床墊壓住詹澔鍵身體

    並毆打之；不准詹澔鍵吃飯，只能喝醬油果腹。

(二)Ａ０２徒手打巴掌，雙手抓住詹澔鍵肩膀再以膝蓋鈍擊腹部，

    勒頸並壓制詹澔鍵在地；命令詹澔鍵提水桶半蹲。

(三)Ａ０４用腳踹腹部，手持鐵棒及木棍毆打詹澔鍵雙手手臂及大

    腿，推詹澔鍵全身撞擊牆壁，用拳頭打臉頰。

(四)Ａ０３徒手毆打詹澔鍵雙手手臂及雙腳，並加以訓斥，指使Ａ０１

    、Ａ０２體罰詹澔鍵。

二、詹澔鍵因無法就上揭情形反抗，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食髓知

    味，接續於113年1月29日6時許，在本案住處，先由Ａ０１及Ａ０

    ２令詹澔鍵以雙手提起裝有半桶水之水桶半蹲長達半小時，

    再自同日18時許起，陸續由Ａ０１手持鐵棒及木棍毆打詹澔鍵

    手臂、大腿側邊、後腰部，用腳踹詹澔鍵腹部、大腿，徒手

    打詹澔鍵巴掌，推詹澔鍵頭部撞牆，以床墊壓住詹澔鍵身體

    並毆打之；Ａ０２則掌摑詹澔鍵，雙手抓住詹澔鍵肩膀再以膝

    蓋鈍擊腹部，勒住詹澔鍵頸部並壓制詹澔鍵在地；由Ａ０３徒

    手毆打詹澔鍵雙手手臂及雙腳，並訓斥詹澔鍵；Ａ０４則用腳

    踹詹澔鍵腹部，手持鐵棒及木棍毆打詹澔鍵雙手手臂及大腿

    ，推詹澔鍵全身撞擊牆壁，用拳頭打詹澔鍵臉頰，致詹澔鍵

    受有右側額顳部擦挫傷、頂部擦挫傷、兩側顏面瘀傷、兩眼

    眶瘀傷、鼻部上方瘀傷、下顎部瘀傷、右耳後瘀傷、右側額

    顳頂部頭皮出血、右外側胸部擦傷及瘀傷、左側胸部上方瘀

    傷、左側鎖骨區皮下出血、左右外側腹部局部瘀傷、背部多

    處擦挫傷、兩側上肢大面積瘀傷、兩側下肢多處擦傷及瘀傷

    、右外側第7至10肋骨骨折、右後第10至12肋骨骨折、左後

    第6至11肋骨骨折、兩側肺臟呈蒼白、缺血狀、腹腔內有出

    血及血塊，量約800毫升、脾臟多處裂傷出血，周圍形成纖

    維蛋白狀血塊包覆脾臟等傷害。而詹澔鍵於113年1月30日19

    時7分至25分許間，在本案住處門口彎腰作嘔，卻無人聞問

    ，且因其為中度身心障礙人士，長期遭受凌虐，無法表達就醫

    之意願，僅能服用止痛藥過活，又遭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要

    求繼續工作，終因上開傷勢導致出血性休克及腦損傷，於11

    3年2月6日5時許倒臥本案住處2樓樓梯間死亡。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被告Ａ０３及其辯護人爭執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４3人

    於警詢及檢察官偵訊時未經具結供述之證據能力。經查：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查證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４3人於警詢中之陳述，對被告Ａ０３而言

    均屬審判外之陳述，且無同法第159條之1至159條之5之例外

    情形，故無證據能力。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3規定：「證人、鑑定人依法應具結

    而未具結者，其證言或鑑定意見，不得作為證據。」所謂「

    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係指檢察官或法官依刑事訴訟法

    第175條之規定，以證人身分傳喚被告以外之人（證人、告

    發人、告訴人、被害人、共犯或共同被告）到庭作證，或雖

    非以證人身分傳喚到庭，而於訊問調查過程中，轉換為證人

    身分為調查時，此時其等供述之身分為證人，則檢察官、法

    官自應依本法第186條有關具結之規定，命證人供前或供後

    具結，其陳述始符合第158條之3之規定，而有證據能力。若

    檢察官或法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而以告發人、告訴人、被害

    人或共犯、共同被告身分傳喚到庭為訊問時（例如刑事訴訟

    法第71條、第219條之6第2項、第236條之1第1項、第248條

    之1、第271條第2項、第271條之1第1項），其身分既非證人

    ，即與「依法應具結」之要件不合，縱未命其具結，純屬檢

    察官或法官調查證據職權之適法行使，當無違法可言。而前

    揭不論係本案或他案在檢察官面前作成未經具結之陳述筆錄

    ，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本質上

    屬於傳聞證據，基於保障被告在憲法上之基本訴訟權，除該

    被告以外之人死亡、身心障礙致記憶喪失或無法陳述、滯留

    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或到庭後拒絕陳述

    等情形外，如已經法院傳喚到庭具結而為陳述，並經被告之

    反對詰問，前揭非以證人身分而在檢察官面前未經具結之陳

    述筆錄，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不能因陳述

    人未經具結，即一律適用本法第158條之3之規定，排除其證

    據能力（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3527號判決意旨參照）。

    經查，證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４3人於檢察官訊問時，未經具結所

    為之陳述部分，其等既係以被告身分接受訊問，縱未命其具

    結，純屬檢察官調查證據職權之適法行使，當無違法可言，

    且其等上開證言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況Ａ０１、Ａ０２復均於

    本院審理時以證人身分具結後而為交互詰問，而Ａ０４則經被

    告Ａ０３及辯護人捨棄傳喚為證人，均給予被告Ａ０３詰問之機會

    ，於刑事程序上防禦之訴訟基本權，已獲充分保障，依前述

    說明，自仍應認為有證據能力。

(三)至其餘被告Ａ０３以外之人於警詢及檢察官偵訊時未經具結之

    陳述，本院未引用為認定該被告犯罪之證據，毋庸贅論其證

    據能力。　　

貳、認定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Ａ０１、Ａ０２坦承不諱（原訴卷一第29

    2至293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０４、Ａ０３、證人張偉業於

    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證人林雪薇、證人即鑑定人許倬憲於

    偵訊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

    局刑案現場勘查報告、現場照片、檢視監視器之報告、扣押

    筆錄、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同分局偵查隊職務

    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驗報告書、相驗照片、相驗屍

    體證明書、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解

    剖照片、刑案現場照片、對話紀錄翻拍照片、監視器畫面擷

    圖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Ａ０１、Ａ０２2人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

    實相符，堪以採信。

二、訊據被告Ａ０４固坦承本案之傷害致人於死及強制犯行（原訴

    卷一第293頁），惟辯稱：113年1月29日我沒有在本案住處

    現場，當時是狩獵的季節，那天差不多是晚上8點多出門，

    我去新北市的汐止汐平路，之後到宜蘭礁溪山上狩獵打飛鼠

    ，隔天1月30日凌晨回來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Ａ０４辯護稱：

    Ａ０４坦承犯行，亦承認對被害人詹澔鍵之死亡結果有預見可

    能性，願意坦然面對本案的法律效果，但對於傷害行為最嚴

    重之113年1月29日當天，他並未在場，亦未對被害人施暴等

    語。訊據被告Ａ０３雖坦承有徒手打被害人雙手、雙腳並訓斥

    之行為（原訴卷二第78頁），惟否認傷害致人於死及強制犯

    行，辯稱：我沒有教唆Ａ０１、Ａ０２去體罰被害人，我在對話紀

    錄中說的「要處罰」，指的是用講的，且Ａ０１打被害人巴掌

    的時候我有阻止過他，其他人要打被害人的部分跟我無關等

    語；辯護人則為被告Ａ０３辯以：Ａ０３坦承有傷害犯行，但徒手

    方式打被害人手腳不會導致內出血或死亡結果，傷害致死部

    分與Ａ０３無涉，並與其他被告無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且在

    其餘被告動手毆打被害人時，Ａ０３會出聲制止；至於被告所

    使用的「處理」2字，是單純請其他被告介入跟被害人溝通

    ，並不是體罰、凌虐的意思等語。惟查：

(一)被告Ａ０４部分

 1、關於被告Ａ０４有共同毆打、體罰被害人，終致被害人死亡等

    情，業據被告Ａ０４坦認如前述，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０１、Ａ０

    ２、Ａ０３於警詢及偵訊時暨前揭證人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前

    開之非供述證據在卷可佐，是此部分之事實，已堪認定。

 2、被告Ａ０４於113年1月29日晚間9時至9時24分許間，有為事實

    欄二、所載之行為：

 (1)證人Ａ０２於113年8月12日警詢時陳稱：113年1月29日我們先

    去工作，下班回家後Ａ０１直接推詹澔鍵去撞牆，導致頭部受

    撞擊，Ａ０１及Ａ０４用手打詹澔鍵胸口及頭部，用腳踹大腿及腹

    部，並拿鐵棍打雙手手臂、大腿、屁股及腹部，詹澔鍵就趴

    在地上，Ａ０１就叫他起來吃飯，並說詹澔鍵像少爺要用東西

    給他吃，但詹澔鍵都沒有回應，之後Ａ０１叫詹澔鍵去洗澡，

    詹澔鍵就去2樓，後來Ａ０１在1樓叫詹澔鍵也沒有回應，Ａ０１就

    去2樓毆打詹澔鍵臉頰、腹部及用腳踹詹澔鍵雙腳，還把床

    墊壓在詹澔鍵身上，並跳到床墊上直接壓詹澔鍵，之後Ａ０４

    也上去2樓，並問詹澔鍵在幹嘛，Ａ０４還問詹澔鍵要不要喝保

    力達跟抽菸，後面3個人就下來了，這些都是我親眼看到的

    等語（偵34831卷二第141至142頁）；嗣於同日偵訊時具結

    證稱：113年1月29日是毆打詹澔鍵最嚴重的1次，Ａ０１下班後

    有直接推詹澔鍵去撞牆，頭部有撞到，Ａ０１、Ａ０４用手打詹澔

    鍵的胸口、頭部，也有用腳踹大腿、腹部，並拿鐵棍打雙手

    、手臂、大腿、腹部，他們都有拿鐵棍，後來詹澔鍵趴在地

    上，打完後Ａ０１叫詹澔鍵去洗澡，之後Ａ０１又上去2樓打詹澔

    鍵臉部、腹部，並用腳踹詹澔鍵，還用床墊壓在詹澔鍵身上

    ，Ａ０４也有上去2樓，他上去問詹澔鍵要不喝保力達、抽菸，

    後來3人下來1樓一起吃飯等語（偵34831卷二第149頁）；再

    於同年10月4日偵訊時供稱：113年1月29日是先在1樓打詹澔

    鍵，後來又跑去2樓打，我是用膝蓋頂詹酷鍵肚子，徒手打

    詹澔鍵手臂，Ａ０４、Ａ０１都有拿鋁棍，Ａ０４後面有上去2樓問詹

    澔鍵要不要喝保力達、抽菸，但他在2樓就沒有打詹澔鍵等

    語（偵34831卷二第290頁）；後於115年1月27日本院審理時

    證稱：113年1月29日當天的情形我沒有印象了，但當天晚上

    有看到Ａ０４等語（原訴卷一第160至161頁）。

 (2)證人Ａ０１於113年10月4日偵訊時具結證稱：113年1月29日Ａ０４

    有無對詹澔鍵動手我忘記了，但當時Ａ０４也在家裡，他有唸

    詹澔鍵等語（偵34831卷二第283頁）；又於同年月15日偵訊

    時證稱：113年1月29日晚間，Ａ０４有在場，當天他也有踹詹

    澔鍵腹部，並用鐵棍、木棍毆打詹澔鍵手臂、大腿，用拳頭

    打詹澔鍵臉頰等語（偵34831卷三第77頁）；嗣於同年11月8

    日本院訊問時供稱：113年1月29日當天被害人偷東西，所以

    我才毆打被害人，Ａ０２也有一起打，Ａ０４當天也有打被害人，

    Ａ０３是徒手毆打被害人的手臂，至於毆打的時間多久我忘記

    了等語（國審強處16卷一第76頁）；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113年1月29日晚上9點到10點之間，Ａ０４有來本案住處，也有

    輕輕打兩下被害人，打完後我們當天有聊天、喝酒等語（原

    訴卷一第149至150、154至155頁）。

 (3)證人Ａ０２就被告Ａ０４於113年1月29日晚上有在本案住處毆打被

    害人乙節，前後陳述之內容大致一致，且就毆打之經過證述

    綦詳，其雖於審理時證稱已不記得當時情形，惟考量該次審

    理期日距離案發當時已近2年之久，證人對案情不復記憶者

    ，毋寧屬人情之常，並不因此而減損該證人先前具有一致性

    證述內容之憑信性，先予敘明。再互核證人Ａ０２、Ａ０１2人證

    詞之內容，足認被告Ａ０４於113年1月29日晚上確有前往本案

    住處。至被告Ａ０４於當日如何毆打被害人之細節，較之證人Ａ

    ０１多有迴護而避重就輕之證詞，證人Ａ０２所為證述之內容，

    顯較可採，故應以證人Ａ０２所述之情形為據。

 (4)觀之警方分析被告Ａ０４所持用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網路基

    地臺歷程，被告Ａ０４於113年1月29日自凌晨4時43分許至晚間

    9時24分許間，其門號連接之網路基地臺位置，均在桃園市○

    ○區○○街00號4樓，其後則沿新北前往宜蘭礁溪一帶，後於翌

    日凌晨3時55分許，連接之基地臺位置再度轉回前開瑞發街2

    2號4樓處（偵34831卷三第151至153頁），加以該基地臺位

    置距離本案住處僅為140公尺，有GOOGLE MAP查詢資料附卷

    可參（原訴卷一第375頁）。是堪認當被告Ａ０４手機在自家住

    處或鄰近地點時，門號係連接位在桃園市○○區○○街00號4樓

    之基地臺。據此，衡以手機已是現代人生活必需品而不離身

    之常情，被告Ａ０４於113年1月29日凌晨4時43分許至晚間9時2

    4分許間，其人可能在自家或對面即本案住處之事實，亦可

    認定。復參以前揭證人Ａ０２、Ａ０１證稱被告Ａ０４係於113年1月2

    9日晚上9點到10點之間，前往本案住處等情，綜合前述之事

    證以相互勾稽，足認被告Ａ０４乃於113年1月29日9時至9時24

    分許間，在本案住處毆打被害人，當無疑義。

 (5)至證人Ａ０３雖曾陳稱被告Ａ０４於113年1月29日好像不在或未參

    與毆打被害人，惟其亦曾於警詢時陳稱：因為Ａ０４每次過來

    家裡都比較晚，我不記得1月29日Ａ０４有沒有參與其中；復於

    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因為1月29日我9點多就睡覺了，我後

    面就不確定Ａ０４有沒有來，而我會說Ａ０４當天沒有參與，是因

    為我睡覺之前沒有看到Ａ０４等語（原訴卷一第216至217頁）

    。既然被告Ａ０４業經本院認定其於113年1月29日在本案住處

    毆打被害人之時段如前，而證人Ａ０３於其時又已入睡而無法

    知悉實際情形，故該證人所為被告Ａ０４於113年1月29日未參

    與毆打被害人之陳述，無非係出於臆測，即無從成為對被告

    Ａ０４有利認定之依據。又辯護人固提出被告Ａ０４所使用之車牌

    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遠通電收股份有限公司高速公

    路通行費電子憑證，並為被告Ａ０４辯以其於113年1月29日晚

    上9時38分28秒許已駕車行駛在國道三號上，惟該時間既在

    前開本院認定被告Ａ０４於113年1月29日晚上犯行時點之後，

    是亦難據以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6)基上所述，本院認為被告Ａ０４有於113年1月29日9時至9時24

    分許間，在本案住處毆打被害人，故此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

    所辯，自無可採。　

(二)被告Ａ０３部分

 1、被告Ａ０３就同案被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４3人對被害人所為之傷害

    及強制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1)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

    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

    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是共同正犯之成立

    ，本不以全體均始終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必要（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10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2)被告Ａ０３有徒手毆打及訓斥被害人之行為，業經其坦認如前

    ，且其亦自承：因為被害人先偷竊Ａ０１香菸，之後Ａ０２帶他去

    做臨時工，Ａ０２回家之後會抱怨死者在工地偷東西，而且很

    多次，在家裡時也會利用大家睡著時，偷拿Ａ０２、Ａ０１、還有

    我的零錢、香菸，還會動用私人物品，我們包含Ａ０４在内都

    不是很喜歡他，而我會體罰及徒手毆打他，全因他生活習慣

    差、有偷東西的壞習慣等語（偵44162卷一第154頁、偵3483

    1卷二第358頁）。足見被告Ａ０３因不滿被害人之生活習慣及

    擅自取用他人財物，而有毆打及體罰被害人之動機。

 (3)關於被告Ａ０３有自行體罰被害人之強制行為，其於偵查中供

    稱：Ａ０２112年10月底跟我們說被害人會偷東西，我們只要發

    現被害人有偷東西就會體罰他；我看過Ａ０１徒手打巴掌，拿

    鐵棍打手臂跟屁股，Ａ０２是用膝蓋踢死者腹部，也會用勒頸

    的方式壓制他，Ａ０４是徒手打巴掌，好像也有拿鐵棒打被害

    人手臂、腳，而我有用半蹲的方式體罰被害人，有徒手打過

    被害人手臂並訓斥他等語（偵34831卷一第254頁、偵34831

    卷二第234頁）。再稽之證人Ａ０１於本院訊問時供稱：我把本

    案住處裡面的監視器丟掉，因為有錄到我跟Ａ０２、Ａ０３在體罰

    死者，也有錄到死者偷東西的畫面等語（偵34831卷二第42

    頁）。綜觀被告Ａ０３之供述與證人證詞，顯見被告Ａ０３除有徒

    手毆打被害人之行為外，亦會以令被害人半蹲之方式施加體

    罰，而有使被害人行無義務之事之強制行為，故被告Ａ０３否

    認強制犯行之詞，核屬無稽，不足採信。

 (4)觀諸被告Ａ０３與同案被告Ａ０１（Ａ０３所取暱稱「笨蛋」）、Ａ０２

    （Ａ０３所取暱稱「朋友"阿明」）、乾哥哥林柏全（Ａ０３所取暱

    稱「朋友"二哥」）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內容（如本判

    決所附對話紀錄摘要表一至三所示，偵34831卷一第205至23

    9頁），且其於偵訊時尚供稱：對話紀錄中Ａ０１跟我說「叫澔

    鍵下來半蹲 阿明的菸被我抓包」，是Ａ０１指揮我，由Ａ０２監

    督詹澔鍵半蹲，他沒蹲好，要叫他拿水桶或夾棍子半蹲等語

    （偵34831卷一第255頁）。佐以證人Ａ０１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Ａ０３於對話紀錄跟我說「等你回來處理吧」、「等您回來

    再處理囉」、「一樣要處罰」的「處理」、「處罰」，有很

    多種，罵跟體罰、包含打被害人，因為她跟被害人講，被害

    人不聽，請我回來看是我要唸他、體罰或罵他怎麼樣等語（

    原訴卷一第137至139、156至157頁）。可知被告Ａ０３不僅會

    將被害人之生活習慣、日常情形等，向同案被告Ａ０１、Ａ０２2

    人告狀，促使此2人打、罵及體罰被害人，並會將被害人遭

    體罰之情況加以回報，致被害人可能受到更嚴重之體罰，甚

    至見被害人被毆打成傷及體罰後，有幸災樂禍之舉措。況被

    告Ａ０３於對話紀錄中，向林柏全提及「超怕他打死人」之後，

    係以對被害人之作為因「大家都看不下去。『處理』他」說明

    ，顯見被告Ａ０３會以「處理」之詞，指稱毆打被害人之事，

    是益徵被告Ａ０３與其他同案被告之間，就傷害及強制被害人

    之犯罪流程上，具有相互分享監視或體罰被害人之資訊，以

    及彼此協力分工執行毆打與體罰被害人之行為，而該當犯意

    聯絡、行為分擔之共同正犯關係甚明。

 2、被告Ａ０３對被害人因傷害而發生死亡之結果，有客觀預見可

    能性：

 (1)共同正犯之犯意聯絡，僅限於故意犯，其等就加重結果犯之

    過失加重結果部分，並無犯意聯絡可言。是就刑法第277條

    第2項前段所定傷害致人於死之加重結果犯情形，各共同正

    犯應否就死亡之加重結果負責，端視其本身就加重結果之發

    生「客觀上能否預見」為斷，亦即以一般人於事後，基於客

    觀第三人之立場，觀察行為人當時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有無

    預見可能而言，與行為人本身「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

    同。傷害致人於死罪，其傷害行為對加重結果（死亡）造成

    之危險，如在具體個案上，基於自然科學之基礎，依一般生

    活經驗法則，其危險已達相當之程度，且與個別外在條件具

    有結合之必然性，客觀上已足以造成加重結果之發生，在刑

    法評價上有課以加重刑責之必要性。即傷害行為與該外在條

    件，以客觀立場一體觀察，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已具有相當

    性及必然性，而非偶發事故，須加以刑事處罰，始能落實法

    益之保障。是行為人對於該加重結果之發生，客觀上有預見

    可能性，而行為人違反此項注意義務致衍生加重結果，自應

    就發生之加重結果負責（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104號

    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2)人體頭部脆弱且腹部內有重要臟器，若遭外力猛烈毆擊，足

    以造成出血性休克，並有發生死亡結果之可能，此為一般人

    於客觀上所得認識，而被告Ａ０３雖無意使被害人發生死亡之

    結果，然被告Ａ０３於警詢時供稱：（問：Ａ０１拿鐵棍毆打死者

    手臂、以膝蓋蹬（頓擊）腹部、腳踹大腿、推死者頭部撞牆

    、體罰死者提水桶半蹲、拿摺疊桌毆打背部；Ａ０４會喝酒後

    用腳大力踹死者腹部、拿鐵棍大力毆打死者雙手手臂及大腿

    、推死者全身撞擊牆壁、用拳頭打死者臉頰；你也拿鐵棍大

    力毆打死者雙手手臂及雙腳並訓斥、提水桶半蹲等方式凌虐

    ，是否屬實？）部分不屬實，我不曾拿凶器毆打死者，其他

    部分是屬實等語（偵44162卷一第155至156頁）；另於偵訊

    時之供稱：Ａ０２是用膝蓋踢死者腹部，也會用勒頸的方式壓

    制他，Ａ０２也曾經對死者說「你想死我會給你死」，因為死

    者一直偷Ａ０２的錢等語（偵34831卷二第234頁）。可見被告Ａ

    ０３明確知悉其他同案被告毆打被害人之方式、身體部位及下

    手之嚴重程度。此外，參諸被告Ａ０３與林柏全之前揭對話紀錄

    內容，亦提到「超怕他（Ａ０１）打死人」一語；又被告Ａ０３之

    教育程度為高中畢業，於案發時年已30歲，且從事物流業，

    對於可能發生被害人死亡之結果乙節，自難諉為不知，亦即

    被告Ａ０３就此客觀上有其預見可能性甚明。

 3、被告Ａ０３與其他同案被告間，就毆打傷害被害人之行為既有

    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業如前述，且被告4人之共同毆打傷

    害之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亦有如前

    述之證人許倬憲證詞、檢驗報告書、相驗屍體證明書、解剖

    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可佐，自應令其負傷害致死之罪責。從

    而，被告Ａ０３前開辯解，無非臨訟卸責之詞，毫無足採，其

    辯護人所為之辯護意旨，亦屬無據。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4人上開犯行，均堪認

    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罪名：

(一)核被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４、Ａ０３4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

    2項前段之傷害致人於死罪、同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

(二)公訴意旨漏未論及被告4人亦涉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

    罪，然起訴犯罪事實已敘明被告4人體罰被害人，且經本院

    當庭告以可能尚涉犯該罪名，故認此部分業已起訴，本院自

    得加以審理，併予敘明。

二、共同正犯：

　　被告4人間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

    共同正犯。

三、罪數與競合關係：

(一)被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自112年10起，被告Ａ０４自112年11起，至

    113年1月29日止，陸續多次以事實欄所載之方式，對被害人

    為強制犯行，均係基於強制之單一決意，於密接時間，共同

    接續施行各強制行為，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並侵害同

    一被害人之法益，依一般社會觀念難以強行區隔，是其等4

    人所犯強制犯行，應視為一行為而各論以接續犯之包括一罪

    。

(二)被告4人先後傷害被害人之數次基本行為，時間尚稱緊接、

    地點相同、手法大致類似，僅侵害同一法益，均應認係基於

    單一犯意接續而為，與加重結果整體論以一罪已足。

(三)被告4人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其犯罪行為重合，同時

    侵害被害人身體、生命、自由法益，為想像競合犯，均應依

    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傷害致死罪處斷

四、有無刑之減輕事由適用之說明：

(一)被告Ａ０２有刑法第19條第2項減刑規定之適用：

 1、被告Ａ０２經本院囑託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進行精神鑑定，

    鑑定結果略以：被告Ａ０２患有輕度智能障礙，其雖能理解「

    打人會被關」、「打人是不對的」這種具體的社會後果，但

    無法理解行為在道德與法律層面為何不當，無法內化為行為

    控制之依據，亦即雖有一點「知道不對」的概念，但這種辨

    識是模糊、片段的，無法有效引導其行為，僅對其行為「違

    法性」有模糊、片面的了解，但缺乏「為何是不對的」、「

    不好的結果是什麼」等深刻瞭解，其辨識行為違法能力屬顯

    著降低，但未完全喪失等情，有該療養院精神鑑定報告書在

    卷可按。

 2、本院審酌上開鑑定報告係實施鑑定之精神科專科醫師於依據

    被告個人之生活史與疾病史、案發前後之精神狀態、各項測

    驗結果，並與被告訪談後，本於其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所為

    之綜合判斷，無論實施鑑定者之資格、鑑定之理論基礎、鑑

    定方法及論理過程，自形式上及實質上而言，均無瑕疵，堪

    可認定上開鑑定報告書之結論可採。是被告Ａ０２為本案行為

    時，因其為輕度智能障礙者，案發當下受到理解能力減損之

    影響，致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但仍未達到全然

    不能依辨識而行為之程度，爰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

    其刑。

(二)至被告Ａ０２、Ａ０４之辯護人，雖均為其等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

    定減刑云云。惟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情狀顯可憫恕者，得酌

    量減輕其刑，固為法院依法得自由裁量之事項，然非漫無限

    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

    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

    適用；為此項裁量減刑時，必須就被告全部犯罪情狀，予以

    審酌在客觀上是否有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而可憫

    恕之情形。本院審酌被告Ａ０２、Ａ０４2人於事實欄所載期間，

    對被害人為傷害及強制暴行，終致被害人傷重死亡，侵害被

    害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法益甚鉅，釀成無法挽回之損害，

    是衡諸此被告2人所為，依一般國民社會情感，對照其等可

    判處之刑度，實難認有何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堪以憫

    恕之情形，或情輕法重之憾，並無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

    之餘地。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4人長期傷害、體罰被

    害人，本案除致被害人喪失生命外，更造成被害人家屬受有

    天人永隔之終身遺憾，且嚴重破壞社會治安，堪認本案犯行

    所生損害甚鉅，殊值非難；並斟酌被告4人各於本案中所為

    情節、程度，暨被告Ａ０１、Ａ０２於偵查及審理時均坦承犯行，

    被告Ａ０４僅坦承部分犯行，被告Ａ０３否認犯行，以及被告4人

    迄未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害之犯後態度；復考量

    檢察官、訴訟參與人（即被害人家屬）之求刑意見，兼衡被

    告4人之素行及其等各為本案犯行之動機、目的、手段、所

    生危害、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

    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六、按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

    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

    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固有

    明文。惟查，被告Ａ０２過去並無重大暴力犯罪之紀錄，有法

    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再審酌被告Ａ０２辨識行為違法能力

    並未完全喪失，亦非毫無自主選擇能力，如藉由社福機構輔

    導，應可認無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故尚無施以監護處

    分之必要。

肆、沒收

一、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手機，分別為被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

    ４、Ａ０３所有，且供其等於本案中相互聯繫、討論關於毆打及

    體罰被害人等情之用，有前開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可稽，為犯

    罪工具，爰均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予以宣告沒

    收。

二、至被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４持以毆打及體罰被害人之鐵棒、木棍

    、摺疊桌、床墊、水桶，雖屬供其等犯罪所用之物，惟未據

    扣案，而鐵棒、木棍已遭投棄至桃園大圳而無從尋獲，有職

    務報告存卷可憑，又鐵棒、木棍、摺疊桌、床墊、水桶均非

    違禁物，且價值不高，縱予以宣告沒收或追徵，僅徒增執行

    之勞費，對預防犯罪或矯治被告並無實益，顯然欠缺刑法上

    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或追徵。

伍、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Ａ０４係自112年10月起，多次以事實欄

    一、所示之方式，毆打及體罰被害人。因認被告Ａ０４此部分

    亦共同涉犯傷害致人於死罪嫌等語。

二、訊據被告Ａ０４堅詞否認有此部分犯行，辯稱：我是112年11月

    才到案發地點，從那個時間點開始我才有動手等語。觀之同

    案被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均未指證被告Ａ０４係自112年10月起開

    始參與毆打、體罰被害人。而本案前述部分依檢察官所提之

    證據，未達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

    實之程度，尚不足以令本院對被告Ａ０４產生確有公訴意旨所

    指該等部分犯行之確信，本應為無罪之諭知，然因此部分與

    前揭論罪科刑之部分，具有接續犯之事實上一罪關係，爰不

    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姚承志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淑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育駿

　　　　　　　　　

　　　　　　　　　　　　　　　　　　　法　官　鄭朝光

　　　　　　　　　　　　　　　　　　　

　　　　　　　　　　　　　　　　　　　法　官　李信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莊雨菡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9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對話紀錄摘要表一

對話紀錄內容（對話紀錄內之錯別字均予以修正）： Ａ０１：叫澔鍵給我下來半蹲 敢偷拿阿明的菸被我抓包 Ａ０３：我再跟阿明（指Ａ０２）說 Ａ０１：叫他給我蹲下去一點 Ａ０３：好。他又沒有吃東西 一直說要上大號跟尿尿。一直偷雞  Ａ０１：他在偷雞沒關係 Ａ０３：都躲在廁所。不想蹲 Ａ０１：跟他講 我隨時會看監視器 Ａ０３：蹲不到5分鐘就說要去廁所 Ａ０１：沒關係 Ａ０３：等你回來處理吧 Ａ０１：他要一直偷懶沒關係 我會讓他蹲很久 Ａ０３：哈哈 因為你不在啊 偷雞啊。剛剛我在熱火鍋他說要尿尿跟本沒有尿尿聲音 應該是故意的 Ａ０１：叫他給我蹲下去一點喔 Ａ０３：好 我叫阿明說 Ａ０１：怎麼越蹲越上來。再不會蹲 一樣給我夾棍子 Ａ０３：等您回來再處理囉 Ａ０１：他馬的 叫阿明水桶裝半桶水給他拿 Ａ０３：又跑去廁所囉 　　　　********** Ａ０１：阿勇（指Ａ０４）晚上會過去揍他 Ａ０３：一樣要處罰。太白目了 　　　　********** Ａ０３：澔鍵故意不睡剛剛還一直盧要睡 現在阿明上去看沒有睡覺 Ａ０１：跟他講現在不睡我回去就揍他 　　　　********** Ａ０３：他坐下了不管我們說什麼。故意的一直裝痛 Ａ０１：等我回去我就揍他。先讓他去休息。明天下班我全部一次跟他算 Ａ０３：好 Ａ０１：跟他講 明天不要給我裝病。不然我絕對把他打到真的有病 Ａ０３：嗯 

對話紀錄摘要表二

對話紀錄內容 Ａ０３：下班處理樓上的 他刷好牙沒把牙刷泡泡沖掉 就放著不管很髒 今天刷牙還要請他下來刷 你以後水壺用我的 不要用舊的 他又碰到你的倒水口 Ａ０２：語音通話 　　　　********** Ａ０３：阿明回來處理他 早上我起床的時候 他7點多起來沒有刷牙 沒有牙膏的味道 沒衛生 Ａ０２：語音通話 

對話紀錄摘要表三

對話紀錄內容（對話紀錄內之錯別字均予以修正）： Ａ０３：又被豬公（指Ａ０１）抓到去三樓阿明房間偷阿明香菸三支菸還不承認 林柏全：可憐 Ａ０３：剛剛被豬公修理。被豬公打完 被阿明罰。哈哈哈哈哈 　　　　********** Ａ０３：被豬公打到腫。哈哈 林柏全：沒救 Ａ０３：今天又跟路人要糖果吃。到處要。無言 　　　　********** Ａ０３：剛剛豬公發飆 超怕他打死人。他又偷用阿明洗澡的。自己香皂不洗。還騙。豬公就不想別人騙他。唉 大家都看不下去。處理他 

附表

編號 名稱 備註 1 iPhone 11手機1支 ⑴被告Ａ０１所有 ⑵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⑶門號：0000000000 2 智慧型手機VIVO 1支 ⑴被告Ａ０２所有 ⑵IMEI：000000000000000000 ⑶門號：0000000000　　　 3 Galaxy A42 5G手機1支 ⑴被告Ａ０４所有 ⑵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⑶門號：0000000000 4 智慧型手機1支 ⑴被告Ａ０３所有 ⑵IMEI：000000000000000 ⑶門號：0000000000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原訴字第210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明勛






選任辯護人  張全成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龔文明






選任辯護人  李長彥律師(法扶律師)
            林永祥律師
            李大偉律師(法扶律師，解除委任)      
被      告  宗勇志






選任辯護人  王瑞奕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邱珮茹




選任辯護人  陳泓年律師(法扶律師)  
訴訟參與人  詹長壽（住址詳卷）
            詹珮琪（住址詳卷）
代  理  人  黃俊華律師(犯保律師)
            李宗暘律師(犯保律師)   
            蔡懿文律師(犯保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致死案件，經檢察官依國民法官法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4831、44162號），本院以113年度國審原訴字第1號受理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一、Ａ０１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13年。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
二、Ａ０２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5年10月。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物沒收。
三、Ａ０４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8年6月。扣案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物沒收。
四、Ａ０３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8年6月。扣案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
　　事　實
一、Ａ０１、Ａ０３為情侶，同住在Ａ０２位於桃園市○○區○○路0段0000巷00號之住處（下稱本案住處），Ａ０４則為居住○○巷00號之對面鄰居，其等4人互相熟識；而詹澔鍵為Ａ０２之國小同學，且係中度身心障礙人士。Ａ０１以詹澔鍵於民國111年2月間因損壞工作機具為由，認為詹澔鍵欠其債務，且為使詹澔鍵工作賺錢以抵債，遂請友人張偉業於112年8月14日，將詹澔鍵帶至本案住處居住。詹澔鍵與Ａ０２、Ａ０１、Ａ０３同住期間一起從事物流工作，然Ａ０１藉還債名義，任意苛扣詹澔鍵工資，致詹澔鍵僅依靠身心障礙補助每月約新臺幣（下同）5,000元過生活。嗣Ａ０１、Ａ０３、Ａ０２、Ａ０４因對詹澔鍵擅自拿取放置在本案住處之金錢及香菸，以及其衛生習慣及工作態度感到不滿，Ａ０１、Ａ０３、Ａ０２自112年10月起，Ａ０４則自同年11月起，主觀上雖無致人於死之故意，然客觀上可預見以徒手或持棍棒毆打人之頭部、胸部、四肢及腹部，其力道、次數、身體部位長期累加傷害之結果，恐造成他人死亡之可能性，仍共同基於傷害及強制之犯意聯絡，長期且多次以下列方式毆打詹澔鍵，並使詹澔鍵行無義務之事：
(一)Ａ０１手持鐵棒及木棍毆打手臂、大腿側邊、後腰部，用腳踹(或膝蓋鈍擊)腹部、大腿，徒手打巴掌，推詹澔鍵頭部撞牆，命令詹澔鍵提水桶半蹲，以摺疊桌及床墊壓住詹澔鍵身體並毆打之；不准詹澔鍵吃飯，只能喝醬油果腹。
(二)Ａ０２徒手打巴掌，雙手抓住詹澔鍵肩膀再以膝蓋鈍擊腹部，勒頸並壓制詹澔鍵在地；命令詹澔鍵提水桶半蹲。
(三)Ａ０４用腳踹腹部，手持鐵棒及木棍毆打詹澔鍵雙手手臂及大腿，推詹澔鍵全身撞擊牆壁，用拳頭打臉頰。
(四)Ａ０３徒手毆打詹澔鍵雙手手臂及雙腳，並加以訓斥，指使Ａ０１、Ａ０２體罰詹澔鍵。
二、詹澔鍵因無法就上揭情形反抗，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食髓知味，接續於113年1月29日6時許，在本案住處，先由Ａ０１及Ａ０２令詹澔鍵以雙手提起裝有半桶水之水桶半蹲長達半小時，再自同日18時許起，陸續由Ａ０１手持鐵棒及木棍毆打詹澔鍵手臂、大腿側邊、後腰部，用腳踹詹澔鍵腹部、大腿，徒手打詹澔鍵巴掌，推詹澔鍵頭部撞牆，以床墊壓住詹澔鍵身體並毆打之；Ａ０２則掌摑詹澔鍵，雙手抓住詹澔鍵肩膀再以膝蓋鈍擊腹部，勒住詹澔鍵頸部並壓制詹澔鍵在地；由Ａ０３徒手毆打詹澔鍵雙手手臂及雙腳，並訓斥詹澔鍵；Ａ０４則用腳踹詹澔鍵腹部，手持鐵棒及木棍毆打詹澔鍵雙手手臂及大腿，推詹澔鍵全身撞擊牆壁，用拳頭打詹澔鍵臉頰，致詹澔鍵受有右側額顳部擦挫傷、頂部擦挫傷、兩側顏面瘀傷、兩眼眶瘀傷、鼻部上方瘀傷、下顎部瘀傷、右耳後瘀傷、右側額顳頂部頭皮出血、右外側胸部擦傷及瘀傷、左側胸部上方瘀傷、左側鎖骨區皮下出血、左右外側腹部局部瘀傷、背部多處擦挫傷、兩側上肢大面積瘀傷、兩側下肢多處擦傷及瘀傷、右外側第7至10肋骨骨折、右後第10至12肋骨骨折、左後第6至11肋骨骨折、兩側肺臟呈蒼白、缺血狀、腹腔內有出血及血塊，量約800毫升、脾臟多處裂傷出血，周圍形成纖維蛋白狀血塊包覆脾臟等傷害。而詹澔鍵於113年1月30日19時7分至25分許間，在本案住處門口彎腰作嘔，卻無人聞問，且因其為中度身心障礙人士，長期遭受凌虐，無法表達就醫之意願，僅能服用止痛藥過活，又遭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要求繼續工作，終因上開傷勢導致出血性休克及腦損傷，於113年2月6日5時許倒臥本案住處2樓樓梯間死亡。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被告Ａ０３及其辯護人爭執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４3人於警詢及檢察官偵訊時未經具結供述之證據能力。經查：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證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４3人於警詢中之陳述，對被告Ａ０３而言均屬審判外之陳述，且無同法第159條之1至159條之5之例外情形，故無證據能力。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3規定：「證人、鑑定人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其證言或鑑定意見，不得作為證據。」所謂「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係指檢察官或法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75條之規定，以證人身分傳喚被告以外之人（證人、告發人、告訴人、被害人、共犯或共同被告）到庭作證，或雖非以證人身分傳喚到庭，而於訊問調查過程中，轉換為證人身分為調查時，此時其等供述之身分為證人，則檢察官、法官自應依本法第186條有關具結之規定，命證人供前或供後具結，其陳述始符合第158條之3之規定，而有證據能力。若檢察官或法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而以告發人、告訴人、被害人或共犯、共同被告身分傳喚到庭為訊問時（例如刑事訴訟法第71條、第219條之6第2項、第236條之1第1項、第248條之1、第271條第2項、第271條之1第1項），其身分既非證人，即與「依法應具結」之要件不合，縱未命其具結，純屬檢察官或法官調查證據職權之適法行使，當無違法可言。而前揭不論係本案或他案在檢察官面前作成未經具結之陳述筆錄，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本質上屬於傳聞證據，基於保障被告在憲法上之基本訴訟權，除該被告以外之人死亡、身心障礙致記憶喪失或無法陳述、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或到庭後拒絕陳述等情形外，如已經法院傳喚到庭具結而為陳述，並經被告之反對詰問，前揭非以證人身分而在檢察官面前未經具結之陳述筆錄，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不能因陳述人未經具結，即一律適用本法第158條之3之規定，排除其證據能力（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352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證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４3人於檢察官訊問時，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部分，其等既係以被告身分接受訊問，縱未命其具結，純屬檢察官調查證據職權之適法行使，當無違法可言，且其等上開證言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況Ａ０１、Ａ０２復均於本院審理時以證人身分具結後而為交互詰問，而Ａ０４則經被告Ａ０３及辯護人捨棄傳喚為證人，均給予被告Ａ０３詰問之機會，於刑事程序上防禦之訴訟基本權，已獲充分保障，依前述說明，自仍應認為有證據能力。
(三)至其餘被告Ａ０３以外之人於警詢及檢察官偵訊時未經具結之陳述，本院未引用為認定該被告犯罪之證據，毋庸贅論其證據能力。　　
貳、認定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Ａ０１、Ａ０２坦承不諱（原訴卷一第292至293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０４、Ａ０３、證人張偉業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證人林雪薇、證人即鑑定人許倬憲於偵訊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刑案現場勘查報告、現場照片、檢視監視器之報告、扣押筆錄、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同分局偵查隊職務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驗報告書、相驗照片、相驗屍體證明書、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解剖照片、刑案現場照片、對話紀錄翻拍照片、監視器畫面擷圖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Ａ０１、Ａ０２2人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二、訊據被告Ａ０４固坦承本案之傷害致人於死及強制犯行（原訴卷一第293頁），惟辯稱：113年1月29日我沒有在本案住處現場，當時是狩獵的季節，那天差不多是晚上8點多出門，我去新北市的汐止汐平路，之後到宜蘭礁溪山上狩獵打飛鼠，隔天1月30日凌晨回來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Ａ０４辯護稱：Ａ０４坦承犯行，亦承認對被害人詹澔鍵之死亡結果有預見可能性，願意坦然面對本案的法律效果，但對於傷害行為最嚴重之113年1月29日當天，他並未在場，亦未對被害人施暴等語。訊據被告Ａ０３雖坦承有徒手打被害人雙手、雙腳並訓斥之行為（原訴卷二第78頁），惟否認傷害致人於死及強制犯行，辯稱：我沒有教唆Ａ０１、Ａ０２去體罰被害人，我在對話紀錄中說的「要處罰」，指的是用講的，且Ａ０１打被害人巴掌的時候我有阻止過他，其他人要打被害人的部分跟我無關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Ａ０３辯以：Ａ０３坦承有傷害犯行，但徒手方式打被害人手腳不會導致內出血或死亡結果，傷害致死部分與Ａ０３無涉，並與其他被告無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且在其餘被告動手毆打被害人時，Ａ０３會出聲制止；至於被告所使用的「處理」2字，是單純請其他被告介入跟被害人溝通，並不是體罰、凌虐的意思等語。惟查：
(一)被告Ａ０４部分
 1、關於被告Ａ０４有共同毆打、體罰被害人，終致被害人死亡等情，業據被告Ａ０４坦認如前述，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於警詢及偵訊時暨前揭證人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前開之非供述證據在卷可佐，是此部分之事實，已堪認定。
 2、被告Ａ０４於113年1月29日晚間9時至9時24分許間，有為事實欄二、所載之行為：
 (1)證人Ａ０２於113年8月12日警詢時陳稱：113年1月29日我們先去工作，下班回家後Ａ０１直接推詹澔鍵去撞牆，導致頭部受撞擊，Ａ０１及Ａ０４用手打詹澔鍵胸口及頭部，用腳踹大腿及腹部，並拿鐵棍打雙手手臂、大腿、屁股及腹部，詹澔鍵就趴在地上，Ａ０１就叫他起來吃飯，並說詹澔鍵像少爺要用東西給他吃，但詹澔鍵都沒有回應，之後Ａ０１叫詹澔鍵去洗澡，詹澔鍵就去2樓，後來Ａ０１在1樓叫詹澔鍵也沒有回應，Ａ０１就去2樓毆打詹澔鍵臉頰、腹部及用腳踹詹澔鍵雙腳，還把床墊壓在詹澔鍵身上，並跳到床墊上直接壓詹澔鍵，之後Ａ０４也上去2樓，並問詹澔鍵在幹嘛，Ａ０４還問詹澔鍵要不要喝保力達跟抽菸，後面3個人就下來了，這些都是我親眼看到的等語（偵34831卷二第141至142頁）；嗣於同日偵訊時具結證稱：113年1月29日是毆打詹澔鍵最嚴重的1次，Ａ０１下班後有直接推詹澔鍵去撞牆，頭部有撞到，Ａ０１、Ａ０４用手打詹澔鍵的胸口、頭部，也有用腳踹大腿、腹部，並拿鐵棍打雙手、手臂、大腿、腹部，他們都有拿鐵棍，後來詹澔鍵趴在地上，打完後Ａ０１叫詹澔鍵去洗澡，之後Ａ０１又上去2樓打詹澔鍵臉部、腹部，並用腳踹詹澔鍵，還用床墊壓在詹澔鍵身上，Ａ０４也有上去2樓，他上去問詹澔鍵要不喝保力達、抽菸，後來3人下來1樓一起吃飯等語（偵34831卷二第149頁）；再於同年10月4日偵訊時供稱：113年1月29日是先在1樓打詹澔鍵，後來又跑去2樓打，我是用膝蓋頂詹酷鍵肚子，徒手打詹澔鍵手臂，Ａ０４、Ａ０１都有拿鋁棍，Ａ０４後面有上去2樓問詹澔鍵要不要喝保力達、抽菸，但他在2樓就沒有打詹澔鍵等語（偵34831卷二第290頁）；後於115年1月27日本院審理時證稱：113年1月29日當天的情形我沒有印象了，但當天晚上有看到Ａ０４等語（原訴卷一第160至161頁）。
 (2)證人Ａ０１於113年10月4日偵訊時具結證稱：113年1月29日Ａ０４有無對詹澔鍵動手我忘記了，但當時Ａ０４也在家裡，他有唸詹澔鍵等語（偵34831卷二第283頁）；又於同年月15日偵訊時證稱：113年1月29日晚間，Ａ０４有在場，當天他也有踹詹澔鍵腹部，並用鐵棍、木棍毆打詹澔鍵手臂、大腿，用拳頭打詹澔鍵臉頰等語（偵34831卷三第77頁）；嗣於同年11月8日本院訊問時供稱：113年1月29日當天被害人偷東西，所以我才毆打被害人，Ａ０２也有一起打，Ａ０４當天也有打被害人，Ａ０３是徒手毆打被害人的手臂，至於毆打的時間多久我忘記了等語（國審強處16卷一第76頁）；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3年1月29日晚上9點到10點之間，Ａ０４有來本案住處，也有輕輕打兩下被害人，打完後我們當天有聊天、喝酒等語（原訴卷一第149至150、154至155頁）。
 (3)證人Ａ０２就被告Ａ０４於113年1月29日晚上有在本案住處毆打被害人乙節，前後陳述之內容大致一致，且就毆打之經過證述綦詳，其雖於審理時證稱已不記得當時情形，惟考量該次審理期日距離案發當時已近2年之久，證人對案情不復記憶者，毋寧屬人情之常，並不因此而減損該證人先前具有一致性證述內容之憑信性，先予敘明。再互核證人Ａ０２、Ａ０１2人證詞之內容，足認被告Ａ０４於113年1月29日晚上確有前往本案住處。至被告Ａ０４於當日如何毆打被害人之細節，較之證人Ａ０１多有迴護而避重就輕之證詞，證人Ａ０２所為證述之內容，顯較可採，故應以證人Ａ０２所述之情形為據。
 (4)觀之警方分析被告Ａ０４所持用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網路基地臺歷程，被告Ａ０４於113年1月29日自凌晨4時43分許至晚間9時24分許間，其門號連接之網路基地臺位置，均在桃園市○○區○○街00號4樓，其後則沿新北前往宜蘭礁溪一帶，後於翌日凌晨3時55分許，連接之基地臺位置再度轉回前開瑞發街22號4樓處（偵34831卷三第151至153頁），加以該基地臺位置距離本案住處僅為140公尺，有GOOGLE MAP查詢資料附卷可參（原訴卷一第375頁）。是堪認當被告Ａ０４手機在自家住處或鄰近地點時，門號係連接位在桃園市○○區○○街00號4樓之基地臺。據此，衡以手機已是現代人生活必需品而不離身之常情，被告Ａ０４於113年1月29日凌晨4時43分許至晚間9時24分許間，其人可能在自家或對面即本案住處之事實，亦可認定。復參以前揭證人Ａ０２、Ａ０１證稱被告Ａ０４係於113年1月29日晚上9點到10點之間，前往本案住處等情，綜合前述之事證以相互勾稽，足認被告Ａ０４乃於113年1月29日9時至9時24分許間，在本案住處毆打被害人，當無疑義。
 (5)至證人Ａ０３雖曾陳稱被告Ａ０４於113年1月29日好像不在或未參與毆打被害人，惟其亦曾於警詢時陳稱：因為Ａ０４每次過來家裡都比較晚，我不記得1月29日Ａ０４有沒有參與其中；復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因為1月29日我9點多就睡覺了，我後面就不確定Ａ０４有沒有來，而我會說Ａ０４當天沒有參與，是因為我睡覺之前沒有看到Ａ０４等語（原訴卷一第216至217頁）。既然被告Ａ０４業經本院認定其於113年1月29日在本案住處毆打被害人之時段如前，而證人Ａ０３於其時又已入睡而無法知悉實際情形，故該證人所為被告Ａ０４於113年1月29日未參與毆打被害人之陳述，無非係出於臆測，即無從成為對被告Ａ０４有利認定之依據。又辯護人固提出被告Ａ０４所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遠通電收股份有限公司高速公路通行費電子憑證，並為被告Ａ０４辯以其於113年1月29日晚上9時38分28秒許已駕車行駛在國道三號上，惟該時間既在前開本院認定被告Ａ０４於113年1月29日晚上犯行時點之後，是亦難據以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6)基上所述，本院認為被告Ａ０４有於113年1月29日9時至9時24分許間，在本案住處毆打被害人，故此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辯，自無可採。　
(二)被告Ａ０３部分
 1、被告Ａ０３就同案被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４3人對被害人所為之傷害及強制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1)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是共同正犯之成立，本不以全體均始終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必要（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10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2)被告Ａ０３有徒手毆打及訓斥被害人之行為，業經其坦認如前，且其亦自承：因為被害人先偷竊Ａ０１香菸，之後Ａ０２帶他去做臨時工，Ａ０２回家之後會抱怨死者在工地偷東西，而且很多次，在家裡時也會利用大家睡著時，偷拿Ａ０２、Ａ０１、還有我的零錢、香菸，還會動用私人物品，我們包含Ａ０４在内都不是很喜歡他，而我會體罰及徒手毆打他，全因他生活習慣差、有偷東西的壞習慣等語（偵44162卷一第154頁、偵34831卷二第358頁）。足見被告Ａ０３因不滿被害人之生活習慣及擅自取用他人財物，而有毆打及體罰被害人之動機。
 (3)關於被告Ａ０３有自行體罰被害人之強制行為，其於偵查中供稱：Ａ０２112年10月底跟我們說被害人會偷東西，我們只要發現被害人有偷東西就會體罰他；我看過Ａ０１徒手打巴掌，拿鐵棍打手臂跟屁股，Ａ０２是用膝蓋踢死者腹部，也會用勒頸的方式壓制他，Ａ０４是徒手打巴掌，好像也有拿鐵棒打被害人手臂、腳，而我有用半蹲的方式體罰被害人，有徒手打過被害人手臂並訓斥他等語（偵34831卷一第254頁、偵34831卷二第234頁）。再稽之證人Ａ０１於本院訊問時供稱：我把本案住處裡面的監視器丟掉，因為有錄到我跟Ａ０２、Ａ０３在體罰死者，也有錄到死者偷東西的畫面等語（偵34831卷二第42頁）。綜觀被告Ａ０３之供述與證人證詞，顯見被告Ａ０３除有徒手毆打被害人之行為外，亦會以令被害人半蹲之方式施加體罰，而有使被害人行無義務之事之強制行為，故被告Ａ０３否認強制犯行之詞，核屬無稽，不足採信。
 (4)觀諸被告Ａ０３與同案被告Ａ０１（Ａ０３所取暱稱「笨蛋」）、Ａ０２（Ａ０３所取暱稱「朋友"阿明」）、乾哥哥林柏全（Ａ０３所取暱稱「朋友"二哥」）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內容（如本判決所附對話紀錄摘要表一至三所示，偵34831卷一第205至239頁），且其於偵訊時尚供稱：對話紀錄中Ａ０１跟我說「叫澔鍵下來半蹲 阿明的菸被我抓包」，是Ａ０１指揮我，由Ａ０２監督詹澔鍵半蹲，他沒蹲好，要叫他拿水桶或夾棍子半蹲等語（偵34831卷一第255頁）。佐以證人Ａ０１於本院審理時證稱：Ａ０３於對話紀錄跟我說「等你回來處理吧」、「等您回來再處理囉」、「一樣要處罰」的「處理」、「處罰」，有很多種，罵跟體罰、包含打被害人，因為她跟被害人講，被害人不聽，請我回來看是我要唸他、體罰或罵他怎麼樣等語（原訴卷一第137至139、156至157頁）。可知被告Ａ０３不僅會將被害人之生活習慣、日常情形等，向同案被告Ａ０１、Ａ０２2人告狀，促使此2人打、罵及體罰被害人，並會將被害人遭體罰之情況加以回報，致被害人可能受到更嚴重之體罰，甚至見被害人被毆打成傷及體罰後，有幸災樂禍之舉措。況被告Ａ０３於對話紀錄中，向林柏全提及「超怕他打死人」之後，係以對被害人之作為因「大家都看不下去。『處理』他」說明，顯見被告Ａ０３會以「處理」之詞，指稱毆打被害人之事，是益徵被告Ａ０３與其他同案被告之間，就傷害及強制被害人之犯罪流程上，具有相互分享監視或體罰被害人之資訊，以及彼此協力分工執行毆打與體罰被害人之行為，而該當犯意聯絡、行為分擔之共同正犯關係甚明。
 2、被告Ａ０３對被害人因傷害而發生死亡之結果，有客觀預見可能性：
 (1)共同正犯之犯意聯絡，僅限於故意犯，其等就加重結果犯之過失加重結果部分，並無犯意聯絡可言。是就刑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所定傷害致人於死之加重結果犯情形，各共同正犯應否就死亡之加重結果負責，端視其本身就加重結果之發生「客觀上能否預見」為斷，亦即以一般人於事後，基於客觀第三人之立場，觀察行為人當時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有無預見可能而言，與行為人本身「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傷害致人於死罪，其傷害行為對加重結果（死亡）造成之危險，如在具體個案上，基於自然科學之基礎，依一般生活經驗法則，其危險已達相當之程度，且與個別外在條件具有結合之必然性，客觀上已足以造成加重結果之發生，在刑法評價上有課以加重刑責之必要性。即傷害行為與該外在條件，以客觀立場一體觀察，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已具有相當性及必然性，而非偶發事故，須加以刑事處罰，始能落實法益之保障。是行為人對於該加重結果之發生，客觀上有預見可能性，而行為人違反此項注意義務致衍生加重結果，自應就發生之加重結果負責（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10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2)人體頭部脆弱且腹部內有重要臟器，若遭外力猛烈毆擊，足以造成出血性休克，並有發生死亡結果之可能，此為一般人於客觀上所得認識，而被告Ａ０３雖無意使被害人發生死亡之結果，然被告Ａ０３於警詢時供稱：（問：Ａ０１拿鐵棍毆打死者手臂、以膝蓋蹬（頓擊）腹部、腳踹大腿、推死者頭部撞牆、體罰死者提水桶半蹲、拿摺疊桌毆打背部；Ａ０４會喝酒後用腳大力踹死者腹部、拿鐵棍大力毆打死者雙手手臂及大腿、推死者全身撞擊牆壁、用拳頭打死者臉頰；你也拿鐵棍大力毆打死者雙手手臂及雙腳並訓斥、提水桶半蹲等方式凌虐，是否屬實？）部分不屬實，我不曾拿凶器毆打死者，其他部分是屬實等語（偵44162卷一第155至156頁）；另於偵訊時之供稱：Ａ０２是用膝蓋踢死者腹部，也會用勒頸的方式壓制他，Ａ０２也曾經對死者說「你想死我會給你死」，因為死者一直偷Ａ０２的錢等語（偵34831卷二第234頁）。可見被告Ａ０３明確知悉其他同案被告毆打被害人之方式、身體部位及下手之嚴重程度。此外，參諸被告Ａ０３與林柏全之前揭對話紀錄內容，亦提到「超怕他（Ａ０１）打死人」一語；又被告Ａ０３之教育程度為高中畢業，於案發時年已30歲，且從事物流業，對於可能發生被害人死亡之結果乙節，自難諉為不知，亦即被告Ａ０３就此客觀上有其預見可能性甚明。
 3、被告Ａ０３與其他同案被告間，就毆打傷害被害人之行為既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業如前述，且被告4人之共同毆打傷害之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亦有如前述之證人許倬憲證詞、檢驗報告書、相驗屍體證明書、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可佐，自應令其負傷害致死之罪責。從而，被告Ａ０３前開辯解，無非臨訟卸責之詞，毫無足採，其辯護人所為之辯護意旨，亦屬無據。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4人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罪名：
(一)核被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４、Ａ０３4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之傷害致人於死罪、同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
(二)公訴意旨漏未論及被告4人亦涉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然起訴犯罪事實已敘明被告4人體罰被害人，且經本院當庭告以可能尚涉犯該罪名，故認此部分業已起訴，本院自得加以審理，併予敘明。
二、共同正犯：
　　被告4人間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三、罪數與競合關係：
(一)被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自112年10起，被告Ａ０４自112年11起，至113年1月29日止，陸續多次以事實欄所載之方式，對被害人為強制犯行，均係基於強制之單一決意，於密接時間，共同接續施行各強制行為，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並侵害同一被害人之法益，依一般社會觀念難以強行區隔，是其等4人所犯強制犯行，應視為一行為而各論以接續犯之包括一罪。
(二)被告4人先後傷害被害人之數次基本行為，時間尚稱緊接、地點相同、手法大致類似，僅侵害同一法益，均應認係基於單一犯意接續而為，與加重結果整體論以一罪已足。
(三)被告4人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其犯罪行為重合，同時侵害被害人身體、生命、自由法益，為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傷害致死罪處斷
四、有無刑之減輕事由適用之說明：
(一)被告Ａ０２有刑法第19條第2項減刑規定之適用：
 1、被告Ａ０２經本院囑託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進行精神鑑定，鑑定結果略以：被告Ａ０２患有輕度智能障礙，其雖能理解「打人會被關」、「打人是不對的」這種具體的社會後果，但無法理解行為在道德與法律層面為何不當，無法內化為行為控制之依據，亦即雖有一點「知道不對」的概念，但這種辨識是模糊、片段的，無法有效引導其行為，僅對其行為「違法性」有模糊、片面的了解，但缺乏「為何是不對的」、「不好的結果是什麼」等深刻瞭解，其辨識行為違法能力屬顯著降低，但未完全喪失等情，有該療養院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按。
 2、本院審酌上開鑑定報告係實施鑑定之精神科專科醫師於依據被告個人之生活史與疾病史、案發前後之精神狀態、各項測驗結果，並與被告訪談後，本於其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所為之綜合判斷，無論實施鑑定者之資格、鑑定之理論基礎、鑑定方法及論理過程，自形式上及實質上而言，均無瑕疵，堪可認定上開鑑定報告書之結論可採。是被告Ａ０２為本案行為時，因其為輕度智能障礙者，案發當下受到理解能力減損之影響，致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但仍未達到全然不能依辨識而行為之程度，爰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二)至被告Ａ０２、Ａ０４之辯護人，雖均為其等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刑云云。惟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情狀顯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固為法院依法得自由裁量之事項，然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為此項裁量減刑時，必須就被告全部犯罪情狀，予以審酌在客觀上是否有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而可憫恕之情形。本院審酌被告Ａ０２、Ａ０４2人於事實欄所載期間，對被害人為傷害及強制暴行，終致被害人傷重死亡，侵害被害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法益甚鉅，釀成無法挽回之損害，是衡諸此被告2人所為，依一般國民社會情感，對照其等可判處之刑度，實難認有何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堪以憫恕之情形，或情輕法重之憾，並無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餘地。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4人長期傷害、體罰被害人，本案除致被害人喪失生命外，更造成被害人家屬受有天人永隔之終身遺憾，且嚴重破壞社會治安，堪認本案犯行所生損害甚鉅，殊值非難；並斟酌被告4人各於本案中所為情節、程度，暨被告Ａ０１、Ａ０２於偵查及審理時均坦承犯行，被告Ａ０４僅坦承部分犯行，被告Ａ０３否認犯行，以及被告4人迄未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害之犯後態度；復考量檢察官、訴訟參與人（即被害人家屬）之求刑意見，兼衡被告4人之素行及其等各為本案犯行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生危害、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六、按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固有明文。惟查，被告Ａ０２過去並無重大暴力犯罪之紀錄，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再審酌被告Ａ０２辨識行為違法能力並未完全喪失，亦非毫無自主選擇能力，如藉由社福機構輔導，應可認無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故尚無施以監護處分之必要。
肆、沒收
一、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手機，分別為被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４、Ａ０３所有，且供其等於本案中相互聯繫、討論關於毆打及體罰被害人等情之用，有前開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可稽，為犯罪工具，爰均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予以宣告沒收。
二、至被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４持以毆打及體罰被害人之鐵棒、木棍、摺疊桌、床墊、水桶，雖屬供其等犯罪所用之物，惟未據扣案，而鐵棒、木棍已遭投棄至桃園大圳而無從尋獲，有職務報告存卷可憑，又鐵棒、木棍、摺疊桌、床墊、水桶均非違禁物，且價值不高，縱予以宣告沒收或追徵，僅徒增執行之勞費，對預防犯罪或矯治被告並無實益，顯然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伍、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Ａ０４係自112年10月起，多次以事實欄一、所示之方式，毆打及體罰被害人。因認被告Ａ０４此部分亦共同涉犯傷害致人於死罪嫌等語。
二、訊據被告Ａ０４堅詞否認有此部分犯行，辯稱：我是112年11月才到案發地點，從那個時間點開始我才有動手等語。觀之同案被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均未指證被告Ａ０４係自112年10月起開始參與毆打、體罰被害人。而本案前述部分依檢察官所提之證據，未達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尚不足以令本院對被告Ａ０４產生確有公訴意旨所指該等部分犯行之確信，本應為無罪之諭知，然因此部分與前揭論罪科刑之部分，具有接續犯之事實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姚承志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淑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育駿
　　　　　　　　　
　　　　　　　　　　　　　　　　　　　法　官　鄭朝光
　　　　　　　　　　　　　　　　　　　
　　　　　　　　　　　　　　　　　　　法　官　李信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莊雨菡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9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對話紀錄摘要表一
		對話紀錄內容（對話紀錄內之錯別字均予以修正）：



		Ａ０１：叫澔鍵給我下來半蹲 敢偷拿阿明的菸被我抓包
Ａ０３：我再跟阿明（指Ａ０２）說
Ａ０１：叫他給我蹲下去一點
Ａ０３：好。他又沒有吃東西 一直說要上大號跟尿尿。一直偷雞 
Ａ０１：他在偷雞沒關係
Ａ０３：都躲在廁所。不想蹲
Ａ０１：跟他講 我隨時會看監視器
Ａ０３：蹲不到5分鐘就說要去廁所
Ａ０１：沒關係
Ａ０３：等你回來處理吧
Ａ０１：他要一直偷懶沒關係 我會讓他蹲很久
Ａ０３：哈哈 因為你不在啊 偷雞啊。剛剛我在熱火鍋他說要尿尿跟本沒有尿尿聲音 應該是故意的
Ａ０１：叫他給我蹲下去一點喔
Ａ０３：好 我叫阿明說
Ａ０１：怎麼越蹲越上來。再不會蹲 一樣給我夾棍子
Ａ０３：等您回來再處理囉
Ａ０１：他馬的 叫阿明水桶裝半桶水給他拿
Ａ０３：又跑去廁所囉
　　　　**********
Ａ０１：阿勇（指Ａ０４）晚上會過去揍他
Ａ０３：一樣要處罰。太白目了
　　　　**********
Ａ０３：澔鍵故意不睡剛剛還一直盧要睡 現在阿明上去看沒有睡覺
Ａ０１：跟他講現在不睡我回去就揍他
　　　　**********
Ａ０３：他坐下了不管我們說什麼。故意的一直裝痛
Ａ０１：等我回去我就揍他。先讓他去休息。明天下班我全部一次跟他算
Ａ０３：好
Ａ０１：跟他講 明天不要給我裝病。不然我絕對把他打到真的有病
Ａ０３：嗯







對話紀錄摘要表二
		對話紀錄內容



		Ａ０３：下班處理樓上的 他刷好牙沒把牙刷泡泡沖掉 就放著不管很髒 今天刷牙還要請他下來刷 你以後水壺用我的 不要用舊的 他又碰到你的倒水口
Ａ０２：語音通話
　　　　**********
Ａ０３：阿明回來處理他 早上我起床的時候 他7點多起來沒有刷牙 沒有牙膏的味道 沒衛生
Ａ０２：語音通話







對話紀錄摘要表三
		對話紀錄內容（對話紀錄內之錯別字均予以修正）：



		Ａ０３：又被豬公（指Ａ０１）抓到去三樓阿明房間偷阿明香菸三支菸還不承認
林柏全：可憐
Ａ０３：剛剛被豬公修理。被豬公打完 被阿明罰。哈哈哈哈哈
　　　　**********
Ａ０３：被豬公打到腫。哈哈
林柏全：沒救
Ａ０３：今天又跟路人要糖果吃。到處要。無言
　　　　**********
Ａ０３：剛剛豬公發飆 超怕他打死人。他又偷用阿明洗澡的。自己香皂不洗。還騙。豬公就不想別人騙他。唉 大家都看不下去。處理他







附表
		編號

		名稱

		備註



		1

		iPhone 11手機1支

		⑴被告Ａ０１所有
⑵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⑶門號：0000000000



		2

		智慧型手機VIVO 1支

		⑴被告Ａ０２所有
⑵IMEI：000000000000000000
⑶門號：0000000000　　　



		3

		Galaxy A42 5G手機1支

		⑴被告Ａ０４所有
⑵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⑶門號：0000000000



		4

		智慧型手機1支

		⑴被告Ａ０３所有
⑵IMEI：000000000000000
⑶門號：0000000000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原訴字第210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明勛







選任辯護人  張全成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龔文明







選任辯護人  李長彥律師(法扶律師)

            林永祥律師

            李大偉律師(法扶律師，解除委任)      

被      告  宗勇志







選任辯護人  王瑞奕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邱珮茹





選任辯護人  陳泓年律師(法扶律師)  

訴訟參與人  詹長壽（住址詳卷）

            詹珮琪（住址詳卷）

代  理  人  黃俊華律師(犯保律師)

            李宗暘律師(犯保律師)   

            蔡懿文律師(犯保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致死案件，經檢察官依國民法官法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4831、44162號），本院以113年度國審原訴字第1號受理後，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一、Ａ０１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13年。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

二、Ａ０２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5年10月。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物沒收。

三、Ａ０４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8年6月。扣案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物沒收。

四、Ａ０３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8年6月。扣案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物沒收。

　　事　實

一、Ａ０１、Ａ０３為情侶，同住在Ａ０２位於桃園市○○區○○路0段0000巷00號之住處（下稱本案住處），Ａ０４則為居住○○巷00號之對面鄰居，其等4人互相熟識；而詹澔鍵為Ａ０２之國小同學，且係中度身心障礙人士。Ａ０１以詹澔鍵於民國111年2月間因損壞工作機具為由，認為詹澔鍵欠其債務，且為使詹澔鍵工作賺錢以抵債，遂請友人張偉業於112年8月14日，將詹澔鍵帶至本案住處居住。詹澔鍵與Ａ０２、Ａ０１、Ａ０３同住期間一起從事物流工作，然Ａ０１藉還債名義，任意苛扣詹澔鍵工資，致詹澔鍵僅依靠身心障礙補助每月約新臺幣（下同）5,000元過生活。嗣Ａ０１、Ａ０３、Ａ０２、Ａ０４因對詹澔鍵擅自拿取放置在本案住處之金錢及香菸，以及其衛生習慣及工作態度感到不滿，Ａ０１、Ａ０３、Ａ０２自112年10月起，Ａ０４則自同年11月起，主觀上雖無致人於死之故意，然客觀上可預見以徒手或持棍棒毆打人之頭部、胸部、四肢及腹部，其力道、次數、身體部位長期累加傷害之結果，恐造成他人死亡之可能性，仍共同基於傷害及強制之犯意聯絡，長期且多次以下列方式毆打詹澔鍵，並使詹澔鍵行無義務之事：

(一)Ａ０１手持鐵棒及木棍毆打手臂、大腿側邊、後腰部，用腳踹(或膝蓋鈍擊)腹部、大腿，徒手打巴掌，推詹澔鍵頭部撞牆，命令詹澔鍵提水桶半蹲，以摺疊桌及床墊壓住詹澔鍵身體並毆打之；不准詹澔鍵吃飯，只能喝醬油果腹。

(二)Ａ０２徒手打巴掌，雙手抓住詹澔鍵肩膀再以膝蓋鈍擊腹部，勒頸並壓制詹澔鍵在地；命令詹澔鍵提水桶半蹲。

(三)Ａ０４用腳踹腹部，手持鐵棒及木棍毆打詹澔鍵雙手手臂及大腿，推詹澔鍵全身撞擊牆壁，用拳頭打臉頰。

(四)Ａ０３徒手毆打詹澔鍵雙手手臂及雙腳，並加以訓斥，指使Ａ０１、Ａ０２體罰詹澔鍵。

二、詹澔鍵因無法就上揭情形反抗，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食髓知味，接續於113年1月29日6時許，在本案住處，先由Ａ０１及Ａ０２令詹澔鍵以雙手提起裝有半桶水之水桶半蹲長達半小時，再自同日18時許起，陸續由Ａ０１手持鐵棒及木棍毆打詹澔鍵手臂、大腿側邊、後腰部，用腳踹詹澔鍵腹部、大腿，徒手打詹澔鍵巴掌，推詹澔鍵頭部撞牆，以床墊壓住詹澔鍵身體並毆打之；Ａ０２則掌摑詹澔鍵，雙手抓住詹澔鍵肩膀再以膝蓋鈍擊腹部，勒住詹澔鍵頸部並壓制詹澔鍵在地；由Ａ０３徒手毆打詹澔鍵雙手手臂及雙腳，並訓斥詹澔鍵；Ａ０４則用腳踹詹澔鍵腹部，手持鐵棒及木棍毆打詹澔鍵雙手手臂及大腿，推詹澔鍵全身撞擊牆壁，用拳頭打詹澔鍵臉頰，致詹澔鍵受有右側額顳部擦挫傷、頂部擦挫傷、兩側顏面瘀傷、兩眼眶瘀傷、鼻部上方瘀傷、下顎部瘀傷、右耳後瘀傷、右側額顳頂部頭皮出血、右外側胸部擦傷及瘀傷、左側胸部上方瘀傷、左側鎖骨區皮下出血、左右外側腹部局部瘀傷、背部多處擦挫傷、兩側上肢大面積瘀傷、兩側下肢多處擦傷及瘀傷、右外側第7至10肋骨骨折、右後第10至12肋骨骨折、左後第6至11肋骨骨折、兩側肺臟呈蒼白、缺血狀、腹腔內有出血及血塊，量約800毫升、脾臟多處裂傷出血，周圍形成纖維蛋白狀血塊包覆脾臟等傷害。而詹澔鍵於113年1月30日19時7分至25分許間，在本案住處門口彎腰作嘔，卻無人聞問，且因其為中度身心障礙人士，長期遭受凌虐，無法表達就醫之意願，僅能服用止痛藥過活，又遭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Ａ０４要求繼續工作，終因上開傷勢導致出血性休克及腦損傷，於113年2月6日5時許倒臥本案住處2樓樓梯間死亡。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被告Ａ０３及其辯護人爭執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４3人於警詢及檢察官偵訊時未經具結供述之證據能力。經查：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證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４3人於警詢中之陳述，對被告Ａ０３而言均屬審判外之陳述，且無同法第159條之1至159條之5之例外情形，故無證據能力。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3規定：「證人、鑑定人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其證言或鑑定意見，不得作為證據。」所謂「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係指檢察官或法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75條之規定，以證人身分傳喚被告以外之人（證人、告發人、告訴人、被害人、共犯或共同被告）到庭作證，或雖非以證人身分傳喚到庭，而於訊問調查過程中，轉換為證人身分為調查時，此時其等供述之身分為證人，則檢察官、法官自應依本法第186條有關具結之規定，命證人供前或供後具結，其陳述始符合第158條之3之規定，而有證據能力。若檢察官或法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而以告發人、告訴人、被害人或共犯、共同被告身分傳喚到庭為訊問時（例如刑事訴訟法第71條、第219條之6第2項、第236條之1第1項、第248條之1、第271條第2項、第271條之1第1項），其身分既非證人，即與「依法應具結」之要件不合，縱未命其具結，純屬檢察官或法官調查證據職權之適法行使，當無違法可言。而前揭不論係本案或他案在檢察官面前作成未經具結之陳述筆錄，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本質上屬於傳聞證據，基於保障被告在憲法上之基本訴訟權，除該被告以外之人死亡、身心障礙致記憶喪失或無法陳述、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或到庭後拒絕陳述等情形外，如已經法院傳喚到庭具結而為陳述，並經被告之反對詰問，前揭非以證人身分而在檢察官面前未經具結之陳述筆錄，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不能因陳述人未經具結，即一律適用本法第158條之3之規定，排除其證據能力（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352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證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４3人於檢察官訊問時，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部分，其等既係以被告身分接受訊問，縱未命其具結，純屬檢察官調查證據職權之適法行使，當無違法可言，且其等上開證言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況Ａ０１、Ａ０２復均於本院審理時以證人身分具結後而為交互詰問，而Ａ０４則經被告Ａ０３及辯護人捨棄傳喚為證人，均給予被告Ａ０３詰問之機會，於刑事程序上防禦之訴訟基本權，已獲充分保障，依前述說明，自仍應認為有證據能力。

(三)至其餘被告Ａ０３以外之人於警詢及檢察官偵訊時未經具結之陳述，本院未引用為認定該被告犯罪之證據，毋庸贅論其證據能力。　　

貳、認定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Ａ０１、Ａ０２坦承不諱（原訴卷一第292至293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０４、Ａ０３、證人張偉業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證人林雪薇、證人即鑑定人許倬憲於偵訊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刑案現場勘查報告、現場照片、檢視監視器之報告、扣押筆錄、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同分局偵查隊職務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驗報告書、相驗照片、相驗屍體證明書、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解剖照片、刑案現場照片、對話紀錄翻拍照片、監視器畫面擷圖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Ａ０１、Ａ０２2人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二、訊據被告Ａ０４固坦承本案之傷害致人於死及強制犯行（原訴卷一第293頁），惟辯稱：113年1月29日我沒有在本案住處現場，當時是狩獵的季節，那天差不多是晚上8點多出門，我去新北市的汐止汐平路，之後到宜蘭礁溪山上狩獵打飛鼠，隔天1月30日凌晨回來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Ａ０４辯護稱：Ａ０４坦承犯行，亦承認對被害人詹澔鍵之死亡結果有預見可能性，願意坦然面對本案的法律效果，但對於傷害行為最嚴重之113年1月29日當天，他並未在場，亦未對被害人施暴等語。訊據被告Ａ０３雖坦承有徒手打被害人雙手、雙腳並訓斥之行為（原訴卷二第78頁），惟否認傷害致人於死及強制犯行，辯稱：我沒有教唆Ａ０１、Ａ０２去體罰被害人，我在對話紀錄中說的「要處罰」，指的是用講的，且Ａ０１打被害人巴掌的時候我有阻止過他，其他人要打被害人的部分跟我無關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Ａ０３辯以：Ａ０３坦承有傷害犯行，但徒手方式打被害人手腳不會導致內出血或死亡結果，傷害致死部分與Ａ０３無涉，並與其他被告無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且在其餘被告動手毆打被害人時，Ａ０３會出聲制止；至於被告所使用的「處理」2字，是單純請其他被告介入跟被害人溝通，並不是體罰、凌虐的意思等語。惟查：

(一)被告Ａ０４部分

 1、關於被告Ａ０４有共同毆打、體罰被害人，終致被害人死亡等情，業據被告Ａ０４坦認如前述，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於警詢及偵訊時暨前揭證人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前開之非供述證據在卷可佐，是此部分之事實，已堪認定。

 2、被告Ａ０４於113年1月29日晚間9時至9時24分許間，有為事實欄二、所載之行為：

 (1)證人Ａ０２於113年8月12日警詢時陳稱：113年1月29日我們先去工作，下班回家後Ａ０１直接推詹澔鍵去撞牆，導致頭部受撞擊，Ａ０１及Ａ０４用手打詹澔鍵胸口及頭部，用腳踹大腿及腹部，並拿鐵棍打雙手手臂、大腿、屁股及腹部，詹澔鍵就趴在地上，Ａ０１就叫他起來吃飯，並說詹澔鍵像少爺要用東西給他吃，但詹澔鍵都沒有回應，之後Ａ０１叫詹澔鍵去洗澡，詹澔鍵就去2樓，後來Ａ０１在1樓叫詹澔鍵也沒有回應，Ａ０１就去2樓毆打詹澔鍵臉頰、腹部及用腳踹詹澔鍵雙腳，還把床墊壓在詹澔鍵身上，並跳到床墊上直接壓詹澔鍵，之後Ａ０４也上去2樓，並問詹澔鍵在幹嘛，Ａ０４還問詹澔鍵要不要喝保力達跟抽菸，後面3個人就下來了，這些都是我親眼看到的等語（偵34831卷二第141至142頁）；嗣於同日偵訊時具結證稱：113年1月29日是毆打詹澔鍵最嚴重的1次，Ａ０１下班後有直接推詹澔鍵去撞牆，頭部有撞到，Ａ０１、Ａ０４用手打詹澔鍵的胸口、頭部，也有用腳踹大腿、腹部，並拿鐵棍打雙手、手臂、大腿、腹部，他們都有拿鐵棍，後來詹澔鍵趴在地上，打完後Ａ０１叫詹澔鍵去洗澡，之後Ａ０１又上去2樓打詹澔鍵臉部、腹部，並用腳踹詹澔鍵，還用床墊壓在詹澔鍵身上，Ａ０４也有上去2樓，他上去問詹澔鍵要不喝保力達、抽菸，後來3人下來1樓一起吃飯等語（偵34831卷二第149頁）；再於同年10月4日偵訊時供稱：113年1月29日是先在1樓打詹澔鍵，後來又跑去2樓打，我是用膝蓋頂詹酷鍵肚子，徒手打詹澔鍵手臂，Ａ０４、Ａ０１都有拿鋁棍，Ａ０４後面有上去2樓問詹澔鍵要不要喝保力達、抽菸，但他在2樓就沒有打詹澔鍵等語（偵34831卷二第290頁）；後於115年1月27日本院審理時證稱：113年1月29日當天的情形我沒有印象了，但當天晚上有看到Ａ０４等語（原訴卷一第160至161頁）。

 (2)證人Ａ０１於113年10月4日偵訊時具結證稱：113年1月29日Ａ０４有無對詹澔鍵動手我忘記了，但當時Ａ０４也在家裡，他有唸詹澔鍵等語（偵34831卷二第283頁）；又於同年月15日偵訊時證稱：113年1月29日晚間，Ａ０４有在場，當天他也有踹詹澔鍵腹部，並用鐵棍、木棍毆打詹澔鍵手臂、大腿，用拳頭打詹澔鍵臉頰等語（偵34831卷三第77頁）；嗣於同年11月8日本院訊問時供稱：113年1月29日當天被害人偷東西，所以我才毆打被害人，Ａ０２也有一起打，Ａ０４當天也有打被害人，Ａ０３是徒手毆打被害人的手臂，至於毆打的時間多久我忘記了等語（國審強處16卷一第76頁）；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3年1月29日晚上9點到10點之間，Ａ０４有來本案住處，也有輕輕打兩下被害人，打完後我們當天有聊天、喝酒等語（原訴卷一第149至150、154至155頁）。

 (3)證人Ａ０２就被告Ａ０４於113年1月29日晚上有在本案住處毆打被害人乙節，前後陳述之內容大致一致，且就毆打之經過證述綦詳，其雖於審理時證稱已不記得當時情形，惟考量該次審理期日距離案發當時已近2年之久，證人對案情不復記憶者，毋寧屬人情之常，並不因此而減損該證人先前具有一致性證述內容之憑信性，先予敘明。再互核證人Ａ０２、Ａ０１2人證詞之內容，足認被告Ａ０４於113年1月29日晚上確有前往本案住處。至被告Ａ０４於當日如何毆打被害人之細節，較之證人Ａ０１多有迴護而避重就輕之證詞，證人Ａ０２所為證述之內容，顯較可採，故應以證人Ａ０２所述之情形為據。

 (4)觀之警方分析被告Ａ０４所持用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網路基地臺歷程，被告Ａ０４於113年1月29日自凌晨4時43分許至晚間9時24分許間，其門號連接之網路基地臺位置，均在桃園市○○區○○街00號4樓，其後則沿新北前往宜蘭礁溪一帶，後於翌日凌晨3時55分許，連接之基地臺位置再度轉回前開瑞發街22號4樓處（偵34831卷三第151至153頁），加以該基地臺位置距離本案住處僅為140公尺，有GOOGLE MAP查詢資料附卷可參（原訴卷一第375頁）。是堪認當被告Ａ０４手機在自家住處或鄰近地點時，門號係連接位在桃園市○○區○○街00號4樓之基地臺。據此，衡以手機已是現代人生活必需品而不離身之常情，被告Ａ０４於113年1月29日凌晨4時43分許至晚間9時24分許間，其人可能在自家或對面即本案住處之事實，亦可認定。復參以前揭證人Ａ０２、Ａ０１證稱被告Ａ０４係於113年1月29日晚上9點到10點之間，前往本案住處等情，綜合前述之事證以相互勾稽，足認被告Ａ０４乃於113年1月29日9時至9時24分許間，在本案住處毆打被害人，當無疑義。

 (5)至證人Ａ０３雖曾陳稱被告Ａ０４於113年1月29日好像不在或未參與毆打被害人，惟其亦曾於警詢時陳稱：因為Ａ０４每次過來家裡都比較晚，我不記得1月29日Ａ０４有沒有參與其中；復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因為1月29日我9點多就睡覺了，我後面就不確定Ａ０４有沒有來，而我會說Ａ０４當天沒有參與，是因為我睡覺之前沒有看到Ａ０４等語（原訴卷一第216至217頁）。既然被告Ａ０４業經本院認定其於113年1月29日在本案住處毆打被害人之時段如前，而證人Ａ０３於其時又已入睡而無法知悉實際情形，故該證人所為被告Ａ０４於113年1月29日未參與毆打被害人之陳述，無非係出於臆測，即無從成為對被告Ａ０４有利認定之依據。又辯護人固提出被告Ａ０４所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遠通電收股份有限公司高速公路通行費電子憑證，並為被告Ａ０４辯以其於113年1月29日晚上9時38分28秒許已駕車行駛在國道三號上，惟該時間既在前開本院認定被告Ａ０４於113年1月29日晚上犯行時點之後，是亦難據以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6)基上所述，本院認為被告Ａ０４有於113年1月29日9時至9時24分許間，在本案住處毆打被害人，故此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辯，自無可採。　

(二)被告Ａ０３部分

 1、被告Ａ０３就同案被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４3人對被害人所為之傷害及強制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1)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是共同正犯之成立，本不以全體均始終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必要（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10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2)被告Ａ０３有徒手毆打及訓斥被害人之行為，業經其坦認如前，且其亦自承：因為被害人先偷竊Ａ０１香菸，之後Ａ０２帶他去做臨時工，Ａ０２回家之後會抱怨死者在工地偷東西，而且很多次，在家裡時也會利用大家睡著時，偷拿Ａ０２、Ａ０１、還有我的零錢、香菸，還會動用私人物品，我們包含Ａ０４在内都不是很喜歡他，而我會體罰及徒手毆打他，全因他生活習慣差、有偷東西的壞習慣等語（偵44162卷一第154頁、偵34831卷二第358頁）。足見被告Ａ０３因不滿被害人之生活習慣及擅自取用他人財物，而有毆打及體罰被害人之動機。

 (3)關於被告Ａ０３有自行體罰被害人之強制行為，其於偵查中供稱：Ａ０２112年10月底跟我們說被害人會偷東西，我們只要發現被害人有偷東西就會體罰他；我看過Ａ０１徒手打巴掌，拿鐵棍打手臂跟屁股，Ａ０２是用膝蓋踢死者腹部，也會用勒頸的方式壓制他，Ａ０４是徒手打巴掌，好像也有拿鐵棒打被害人手臂、腳，而我有用半蹲的方式體罰被害人，有徒手打過被害人手臂並訓斥他等語（偵34831卷一第254頁、偵34831卷二第234頁）。再稽之證人Ａ０１於本院訊問時供稱：我把本案住處裡面的監視器丟掉，因為有錄到我跟Ａ０２、Ａ０３在體罰死者，也有錄到死者偷東西的畫面等語（偵34831卷二第42頁）。綜觀被告Ａ０３之供述與證人證詞，顯見被告Ａ０３除有徒手毆打被害人之行為外，亦會以令被害人半蹲之方式施加體罰，而有使被害人行無義務之事之強制行為，故被告Ａ０３否認強制犯行之詞，核屬無稽，不足採信。

 (4)觀諸被告Ａ０３與同案被告Ａ０１（Ａ０３所取暱稱「笨蛋」）、Ａ０２（Ａ０３所取暱稱「朋友"阿明」）、乾哥哥林柏全（Ａ０３所取暱稱「朋友"二哥」）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內容（如本判決所附對話紀錄摘要表一至三所示，偵34831卷一第205至239頁），且其於偵訊時尚供稱：對話紀錄中Ａ０１跟我說「叫澔鍵下來半蹲 阿明的菸被我抓包」，是Ａ０１指揮我，由Ａ０２監督詹澔鍵半蹲，他沒蹲好，要叫他拿水桶或夾棍子半蹲等語（偵34831卷一第255頁）。佐以證人Ａ０１於本院審理時證稱：Ａ０３於對話紀錄跟我說「等你回來處理吧」、「等您回來再處理囉」、「一樣要處罰」的「處理」、「處罰」，有很多種，罵跟體罰、包含打被害人，因為她跟被害人講，被害人不聽，請我回來看是我要唸他、體罰或罵他怎麼樣等語（原訴卷一第137至139、156至157頁）。可知被告Ａ０３不僅會將被害人之生活習慣、日常情形等，向同案被告Ａ０１、Ａ０２2人告狀，促使此2人打、罵及體罰被害人，並會將被害人遭體罰之情況加以回報，致被害人可能受到更嚴重之體罰，甚至見被害人被毆打成傷及體罰後，有幸災樂禍之舉措。況被告Ａ０３於對話紀錄中，向林柏全提及「超怕他打死人」之後，係以對被害人之作為因「大家都看不下去。『處理』他」說明，顯見被告Ａ０３會以「處理」之詞，指稱毆打被害人之事，是益徵被告Ａ０３與其他同案被告之間，就傷害及強制被害人之犯罪流程上，具有相互分享監視或體罰被害人之資訊，以及彼此協力分工執行毆打與體罰被害人之行為，而該當犯意聯絡、行為分擔之共同正犯關係甚明。

 2、被告Ａ０３對被害人因傷害而發生死亡之結果，有客觀預見可能性：

 (1)共同正犯之犯意聯絡，僅限於故意犯，其等就加重結果犯之過失加重結果部分，並無犯意聯絡可言。是就刑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所定傷害致人於死之加重結果犯情形，各共同正犯應否就死亡之加重結果負責，端視其本身就加重結果之發生「客觀上能否預見」為斷，亦即以一般人於事後，基於客觀第三人之立場，觀察行為人當時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有無預見可能而言，與行為人本身「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傷害致人於死罪，其傷害行為對加重結果（死亡）造成之危險，如在具體個案上，基於自然科學之基礎，依一般生活經驗法則，其危險已達相當之程度，且與個別外在條件具有結合之必然性，客觀上已足以造成加重結果之發生，在刑法評價上有課以加重刑責之必要性。即傷害行為與該外在條件，以客觀立場一體觀察，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已具有相當性及必然性，而非偶發事故，須加以刑事處罰，始能落實法益之保障。是行為人對於該加重結果之發生，客觀上有預見可能性，而行為人違反此項注意義務致衍生加重結果，自應就發生之加重結果負責（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10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2)人體頭部脆弱且腹部內有重要臟器，若遭外力猛烈毆擊，足以造成出血性休克，並有發生死亡結果之可能，此為一般人於客觀上所得認識，而被告Ａ０３雖無意使被害人發生死亡之結果，然被告Ａ０３於警詢時供稱：（問：Ａ０１拿鐵棍毆打死者手臂、以膝蓋蹬（頓擊）腹部、腳踹大腿、推死者頭部撞牆、體罰死者提水桶半蹲、拿摺疊桌毆打背部；Ａ０４會喝酒後用腳大力踹死者腹部、拿鐵棍大力毆打死者雙手手臂及大腿、推死者全身撞擊牆壁、用拳頭打死者臉頰；你也拿鐵棍大力毆打死者雙手手臂及雙腳並訓斥、提水桶半蹲等方式凌虐，是否屬實？）部分不屬實，我不曾拿凶器毆打死者，其他部分是屬實等語（偵44162卷一第155至156頁）；另於偵訊時之供稱：Ａ０２是用膝蓋踢死者腹部，也會用勒頸的方式壓制他，Ａ０２也曾經對死者說「你想死我會給你死」，因為死者一直偷Ａ０２的錢等語（偵34831卷二第234頁）。可見被告Ａ０３明確知悉其他同案被告毆打被害人之方式、身體部位及下手之嚴重程度。此外，參諸被告Ａ０３與林柏全之前揭對話紀錄內容，亦提到「超怕他（Ａ０１）打死人」一語；又被告Ａ０３之教育程度為高中畢業，於案發時年已30歲，且從事物流業，對於可能發生被害人死亡之結果乙節，自難諉為不知，亦即被告Ａ０３就此客觀上有其預見可能性甚明。

 3、被告Ａ０３與其他同案被告間，就毆打傷害被害人之行為既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業如前述，且被告4人之共同毆打傷害之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亦有如前述之證人許倬憲證詞、檢驗報告書、相驗屍體證明書、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可佐，自應令其負傷害致死之罪責。從而，被告Ａ０３前開辯解，無非臨訟卸責之詞，毫無足採，其辯護人所為之辯護意旨，亦屬無據。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4人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罪名：

(一)核被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４、Ａ０３4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之傷害致人於死罪、同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

(二)公訴意旨漏未論及被告4人亦涉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然起訴犯罪事實已敘明被告4人體罰被害人，且經本院當庭告以可能尚涉犯該罪名，故認此部分業已起訴，本院自得加以審理，併予敘明。

二、共同正犯：

　　被告4人間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三、罪數與競合關係：

(一)被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自112年10起，被告Ａ０４自112年11起，至113年1月29日止，陸續多次以事實欄所載之方式，對被害人為強制犯行，均係基於強制之單一決意，於密接時間，共同接續施行各強制行為，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並侵害同一被害人之法益，依一般社會觀念難以強行區隔，是其等4人所犯強制犯行，應視為一行為而各論以接續犯之包括一罪。

(二)被告4人先後傷害被害人之數次基本行為，時間尚稱緊接、地點相同、手法大致類似，僅侵害同一法益，均應認係基於單一犯意接續而為，與加重結果整體論以一罪已足。

(三)被告4人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其犯罪行為重合，同時侵害被害人身體、生命、自由法益，為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傷害致死罪處斷

四、有無刑之減輕事由適用之說明：

(一)被告Ａ０２有刑法第19條第2項減刑規定之適用：

 1、被告Ａ０２經本院囑託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進行精神鑑定，鑑定結果略以：被告Ａ０２患有輕度智能障礙，其雖能理解「打人會被關」、「打人是不對的」這種具體的社會後果，但無法理解行為在道德與法律層面為何不當，無法內化為行為控制之依據，亦即雖有一點「知道不對」的概念，但這種辨識是模糊、片段的，無法有效引導其行為，僅對其行為「違法性」有模糊、片面的了解，但缺乏「為何是不對的」、「不好的結果是什麼」等深刻瞭解，其辨識行為違法能力屬顯著降低，但未完全喪失等情，有該療養院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可按。

 2、本院審酌上開鑑定報告係實施鑑定之精神科專科醫師於依據被告個人之生活史與疾病史、案發前後之精神狀態、各項測驗結果，並與被告訪談後，本於其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所為之綜合判斷，無論實施鑑定者之資格、鑑定之理論基礎、鑑定方法及論理過程，自形式上及實質上而言，均無瑕疵，堪可認定上開鑑定報告書之結論可採。是被告Ａ０２為本案行為時，因其為輕度智能障礙者，案發當下受到理解能力減損之影響，致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但仍未達到全然不能依辨識而行為之程度，爰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二)至被告Ａ０２、Ａ０４之辯護人，雖均為其等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刑云云。惟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情狀顯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固為法院依法得自由裁量之事項，然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為此項裁量減刑時，必須就被告全部犯罪情狀，予以審酌在客觀上是否有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而可憫恕之情形。本院審酌被告Ａ０２、Ａ０４2人於事實欄所載期間，對被害人為傷害及強制暴行，終致被害人傷重死亡，侵害被害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法益甚鉅，釀成無法挽回之損害，是衡諸此被告2人所為，依一般國民社會情感，對照其等可判處之刑度，實難認有何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堪以憫恕之情形，或情輕法重之憾，並無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餘地。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4人長期傷害、體罰被害人，本案除致被害人喪失生命外，更造成被害人家屬受有天人永隔之終身遺憾，且嚴重破壞社會治安，堪認本案犯行所生損害甚鉅，殊值非難；並斟酌被告4人各於本案中所為情節、程度，暨被告Ａ０１、Ａ０２於偵查及審理時均坦承犯行，被告Ａ０４僅坦承部分犯行，被告Ａ０３否認犯行，以及被告4人迄未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害之犯後態度；復考量檢察官、訴訟參與人（即被害人家屬）之求刑意見，兼衡被告4人之素行及其等各為本案犯行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生危害、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六、按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固有明文。惟查，被告Ａ０２過去並無重大暴力犯罪之紀錄，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再審酌被告Ａ０２辨識行為違法能力並未完全喪失，亦非毫無自主選擇能力，如藉由社福機構輔導，應可認無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故尚無施以監護處分之必要。

肆、沒收

一、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手機，分別為被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４、Ａ０３所有，且供其等於本案中相互聯繫、討論關於毆打及體罰被害人等情之用，有前開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可稽，為犯罪工具，爰均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予以宣告沒收。

二、至被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４持以毆打及體罰被害人之鐵棒、木棍、摺疊桌、床墊、水桶，雖屬供其等犯罪所用之物，惟未據扣案，而鐵棒、木棍已遭投棄至桃園大圳而無從尋獲，有職務報告存卷可憑，又鐵棒、木棍、摺疊桌、床墊、水桶均非違禁物，且價值不高，縱予以宣告沒收或追徵，僅徒增執行之勞費，對預防犯罪或矯治被告並無實益，顯然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伍、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Ａ０４係自112年10月起，多次以事實欄一、所示之方式，毆打及體罰被害人。因認被告Ａ０４此部分亦共同涉犯傷害致人於死罪嫌等語。

二、訊據被告Ａ０４堅詞否認有此部分犯行，辯稱：我是112年11月才到案發地點，從那個時間點開始我才有動手等語。觀之同案被告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均未指證被告Ａ０４係自112年10月起開始參與毆打、體罰被害人。而本案前述部分依檢察官所提之證據，未達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尚不足以令本院對被告Ａ０４產生確有公訴意旨所指該等部分犯行之確信，本應為無罪之諭知，然因此部分與前揭論罪科刑之部分，具有接續犯之事實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姚承志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淑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育駿

　　　　　　　　　

　　　　　　　　　　　　　　　　　　　法　官　鄭朝光

　　　　　　　　　　　　　　　　　　　

　　　　　　　　　　　　　　　　　　　法　官　李信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莊雨菡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9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對話紀錄摘要表一

對話紀錄內容（對話紀錄內之錯別字均予以修正）： Ａ０１：叫澔鍵給我下來半蹲 敢偷拿阿明的菸被我抓包 Ａ０３：我再跟阿明（指Ａ０２）說 Ａ０１：叫他給我蹲下去一點 Ａ０３：好。他又沒有吃東西 一直說要上大號跟尿尿。一直偷雞  Ａ０１：他在偷雞沒關係 Ａ０３：都躲在廁所。不想蹲 Ａ０１：跟他講 我隨時會看監視器 Ａ０３：蹲不到5分鐘就說要去廁所 Ａ０１：沒關係 Ａ０３：等你回來處理吧 Ａ０１：他要一直偷懶沒關係 我會讓他蹲很久 Ａ０３：哈哈 因為你不在啊 偷雞啊。剛剛我在熱火鍋他說要尿尿跟本沒有尿尿聲音 應該是故意的 Ａ０１：叫他給我蹲下去一點喔 Ａ０３：好 我叫阿明說 Ａ０１：怎麼越蹲越上來。再不會蹲 一樣給我夾棍子 Ａ０３：等您回來再處理囉 Ａ０１：他馬的 叫阿明水桶裝半桶水給他拿 Ａ０３：又跑去廁所囉 　　　　********** Ａ０１：阿勇（指Ａ０４）晚上會過去揍他 Ａ０３：一樣要處罰。太白目了 　　　　********** Ａ０３：澔鍵故意不睡剛剛還一直盧要睡 現在阿明上去看沒有睡覺 Ａ０１：跟他講現在不睡我回去就揍他 　　　　********** Ａ０３：他坐下了不管我們說什麼。故意的一直裝痛 Ａ０１：等我回去我就揍他。先讓他去休息。明天下班我全部一次跟他算 Ａ０３：好 Ａ０１：跟他講 明天不要給我裝病。不然我絕對把他打到真的有病 Ａ０３：嗯 

對話紀錄摘要表二

對話紀錄內容 Ａ０３：下班處理樓上的 他刷好牙沒把牙刷泡泡沖掉 就放著不管很髒 今天刷牙還要請他下來刷 你以後水壺用我的 不要用舊的 他又碰到你的倒水口 Ａ０２：語音通話 　　　　********** Ａ０３：阿明回來處理他 早上我起床的時候 他7點多起來沒有刷牙 沒有牙膏的味道 沒衛生 Ａ０２：語音通話 

對話紀錄摘要表三

對話紀錄內容（對話紀錄內之錯別字均予以修正）： Ａ０３：又被豬公（指Ａ０１）抓到去三樓阿明房間偷阿明香菸三支菸還不承認 林柏全：可憐 Ａ０３：剛剛被豬公修理。被豬公打完 被阿明罰。哈哈哈哈哈 　　　　********** Ａ０３：被豬公打到腫。哈哈 林柏全：沒救 Ａ０３：今天又跟路人要糖果吃。到處要。無言 　　　　********** Ａ０３：剛剛豬公發飆 超怕他打死人。他又偷用阿明洗澡的。自己香皂不洗。還騙。豬公就不想別人騙他。唉 大家都看不下去。處理他 

附表

編號 名稱 備註 1 iPhone 11手機1支 ⑴被告Ａ０１所有 ⑵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⑶門號：0000000000 2 智慧型手機VIVO 1支 ⑴被告Ａ０２所有 ⑵IMEI：000000000000000000 ⑶門號：0000000000　　　 3 Galaxy A42 5G手機1支 ⑴被告Ａ０４所有 ⑵IMEI1：000000000000000 　IMEI2：000000000000000 ⑶門號：0000000000 4 智慧型手機1支 ⑴被告Ａ０３所有 ⑵IMEI：000000000000000 ⑶門號：0000000000 

　

　

　

　　



